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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近年來重大酒後駕車事故層出不窮，社會對於防制酒後駕車討論方興未艾，

回顧相關文獻，多數討論著眼於酒後駕車法理論證，較缺乏實證研究來探討法規

修正的效果，以佐證防制策略的有效性。 

本研究將藉由桃園市「交通事故」資料數據，估計 2011 年《刑法》不能安

全駕駛公共危險罪責修法的效果，以新修正法規之「施行日期」作為資料斷點（cut 

off），採用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上揭法規修正前後「酒後駕

車事故發生」及「受傷事故中當事人死亡」或「致他人死亡」三者的機率變化，

捕捉法規修正後對交通系統安全性產生的影響，分析不同時間帶寬（bandwidth）

內數據變化的趨勢，呈現法規修正帶來的效果及作用時間。 

從實證數據分析結果顯示，修法產生「短期」與「長期」兩個不同的效果，

修法後的 3個月內交通事故中「當事人死亡」與「致他人死亡機率」有顯著降低，

是為「短期效果」；另修法 3 個月後「酒駕事故的發生機率」才開始有顯著降低，

最多下低至 15%是為「長期效果」；惟實證研究結果中並沒有積極證據可證明，

修法的長、短期效果對於交通系統中「未飲酒駕車」或「酒後駕車」兩類駕駛間

的影響有顯著之差別。 

關鍵字：酒後駕車、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法律效果、邏輯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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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everal severe vehicle accidents with drunk driving, our 

society becomes more concern with the deterrence of drunk driving. Reviewing the 

recent relevant articles are mainly toward criminal law amendment, but lacking empir-

ical research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 of an amendment. Therefore, we can prove a 

specific policy that is effective. 

This research chos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185-3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law 

in 2011 in Taiwan. Base on the traffic accident data of Taoyuan City, we adopt the Lo-

gistic Regression and use the date of this amendment put into operation as a "cut off" 

point of the data. Then, we investigate the probability fluctuations of "occurring a drunk 

driving," "involved dead" and "causing other death." We hope to capture the effect of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toward a whole traffic system. We extract the trends of 

data in different bandwidths and present the effects and the valid periods of the amend-

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is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amendment generated short-

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respectively. The probability of "involved dead" and "caus-

ing other death" reduced significantly while in three months bandwidth and we regard 

it as a "short-term" effect. Besides, we found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ing a drunk driv-

ing" started to decrease significantly until six-months and one-year bandwidths. We 

regard these as "long-term" effects.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a short-term or long-term effects have a different effect between a standard or drunk 

driving driver. 

Keywords: Drunk Driving, An Offence of Unsafe to Drive, The Effect of an Amend-

ment, 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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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酒的出現從人類歷史最遠可以追朔到史前時代，動力交通工具的發明則是

從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後開始，而國外約從 1950 年代開始「防制酒後駕車」相關

研究，國內則約莫近 10 至 15 年左右日趨重視相關議題，有關涉及酒後駕車立法

層面的研究多著眼於行政或刑事法律立法論理，例如將酒後駕車行為涵攝入刑事

處罰的公共危險罪要件當中或者在行政處罰規範的交通道路處罰條例中不斷提

高罰責及寬鬆認定條件的討論，最後以刑罰作為防制酒後駕車最後的手段，飲酒

不能安全駕駛成為《刑法》的處罰要件，立基於危險犯的概念，但劉晨志（2015）

研究中提到「飲酒後駕車行為的犯罪化立法內容，突顯的是刑事手段成為國家對

酒駕的優先手段，然後面對實施效果的不彰與適用上不公的疑慮，引發刑事立法

象徵化與政治化的問題。這樣的結果，將對於憲政秩序中的法治國原則產生不可

避免的侵蝕」。 

在酒後駕車實證研究方面，國內較少對於行政或刑事罰如何規範違法界線

及罰責輕重相關酒後駕車之效果之研究，故本研究將從交通事故死亡機率變化來

衡量法規修正後產生的效果，以「死亡機率」作為標準係回應到最初希望達成「交

通安全」的最終目標，因此假若我們發現法規修正結果並沒有達成預期效果，或

者是使用的社會（行政、司法、矯治）成本甚至高於防治效益，則是否應調整或

考慮除法律以外其他可能的防制手段，例如：加（課）徵酒稅、補助酒後替代駕

駛費用或車輛酒精點火裝置等等，因國內較缺乏上述政策效過衡量之實證研究，

此為本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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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 

2016 年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統計數據顯示
1
，當年度道路交通事故總共發

生 1,555 件 A1
2
類交通事故，造成 1,604 人死亡

3
，與 302,624 件 A2 類交通事故，

造成 402,073 人受傷；另外從酒後駕車層面來看，依據「表 3 歷年道路交通事

故中汽機車駕駛者死亡人數、受傷人數」統計，「飲酒駕車肇事」總共造成當年

度 96 名「駕駛人」死亡（佔該年度交通事故駕駛死亡人數 12.28%）及 5,805 名

「駕駛人」受傷（佔該年度交通事故駕駛受傷人數 2.05%），這數據還不包含酒後

駕車造成第三人（對造當事人、乘客或行人等）的死亡數，假若總括計算每年因

為酒後駕車肇事而造成的人員傷亡總數將會是 7,000 多人；酒後駕車事故造成嚴

重傷亡的消息時有所聞，觸目驚心畫面經常佔據新聞媒體頭條版面，社會輿論對

於酒後駕車深惡痛絕，但社會交際應酬飲酒風氣仍盛，結束後習慣性勉強駕駛交

通工具，因而肇事時有所聞，長久以來酒後駕車情況無法杜絕，朱禮伶（2009）

的研究也顯示駕駛人飲酒後會有反應較慢、控制較差、暴衝、急停及蛇行等危險

駕駛行為，因此酒後駕車行為將會嚴重影響整體交通系統安全性，這點是無庸置

疑，其間政府為宣示打擊酒後駕車決心祭出「酒駕零容忍」口號，並期望以「治

亂世用重典」的修法策略來嚇阻酒後駕車行為發生。 

我國自 1999 年新增訂《刑法》185 條之 3 將酒醉駕車行為所產生的公共危

險具體刑罰化後，近年來仍發生數起重大酒後駕車交通事故，不僅造成生命財產

嚴重損失，對於酒後駕車議題更受到社會民眾輿論高度關注，網路社群媒體撻伐

反應民意對於酒後駕車行為之深惡痛絕，但縱然輿論反應激烈似乎仍無法徹底改

                                                      
1
 請參閱表 1 歷年道路交通事故件數（2003 至 2016 年）。 

2 有關交通事故分類係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一章第二條（七）

規範，臚列如下： 

（一）A1 類：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二）A2 類：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 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 

（三）A3 類：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 
3
 請參閱表 2 歷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受傷人數、死亡率及受傷率（依人口數、領有駕駛

執照人數、機動車輛登記數、延車公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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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台灣社會根深蒂固酒後駕車習性，政府與立法者為了立即反映民意，近年來數

次透過立法方式修訂加重「《刑法》185 條之 3」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等酒駕相關法規罰責，希望從加重酒後駕車者所相對應之刑事及行政責任（例如

刑責、罰金或罰鍰等）遏止酒駕行為，同時也不斷擴張（降低觸犯酒後駕車酒測

值門檻）構成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或行政違規的構成要件範圍，企圖以「嚴刑峻罰」

安撫民眾對於酒後駕車造成社會巨大損失的不滿，但政府除了滿足民眾對於酒駕

者應嚴懲的民意外，是否也應該客觀地衡量法規修正的效用，非一昧地加重罰責

而僅收到邊際效用趨遞減的實際效果，且容易忽略考慮其他可能的防治方法，因

此本研究期望以客觀的實證數據來衡量酒後駕車法律修正產生的效果，進而讓我

們能研判成效，研擬最佳化的酒後駕車防治策略。 

1.2.2 國內機動車輛數與交通事故趨勢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表 4 歷年機動車輛數，1992 年時國內機動車輛

數合計為 11,268,253 輛，其中汽車數占 3,618,942 輛（32.2%），另機車數占

7,649,311 輛（67.8%）
4
，肇事總件數（total cases）為 3,489 件，肇事率為每

萬輛 3.19 件，當年度 A1 類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 2,717 人；統計至 2016 年，國

內機動車輛數合計為 21,510,650 輛，其中汽車數占 7,842,423 輛（36.45%），另

機車數占 13,668,227 輛（63.54%），肇事總件數為 305,556 件，肇事率為每萬輛

142.41 件，當年度 A1 類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 1,604 人，綜觀 24 年來國內機動

車輛數量增加 1 倍（10,242,397 輛），但歷年交通事故發生總數卻從 1992 年的

3,489 件增加至 2016 年的 305,556 件，大幅增加 87.5 倍（302,067 件）之多，

本研究在整理歷年整體機動車輛及交通事故趨勢時，發現到此部分統計數據不合

理之處，難道交通事故發生件數與機動車輛數非呈線性相關而是指數相關的成長，

雖然探究這背後的原因，非本研究主要的目的，但可以觀察到自 2003 年後兩者

                                                      
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機動車輛及道路交通事故（Registration of Motor Vehicles 

and Road Traffic Accidents）。 



4 
 

整體數據均呈現較合理的線性相關成長，國內的汽車（automobiles）總數統計

至 2016 年為 7,842,423 輛，呈現每年約 10 萬多輛的成長趨勢，而機車

（motorcycles）數統計至 2016 年為 13,668,227 輛，最高值出現在 2011 年的

15,173,602 輛，逐年以 4 至 5 萬輛遞減，直至 2015 年的 13,661,753 輛後開始

微幅增加，這可能與政府補助淘汰舊型二行程機車政策有關，且相關環保污染排

放法規日益嚴格，因此可能造成整體機車數量有所增減的原因。 

國內交通事故肇事總件數自 1992 年的 3,489 件，增加到 2016 年的 305,556

件，也致使整體肇事率（件/萬輛）從 1992 年的 3.19 暴增至 2016 年的 142.41，

但隱藏在這數字背後的原因或許與早期警政系統中交通事故處理體系及資料庫

尚未完備的狀況下，交通事故發生的紀錄有黑數存在的可能性，但也不能否認現

今國內整體交通事故發生之頻繁，與國內人口成長、機動車輛數及交通環境等等

都是息息相關，持續不懈面對並改善交通安全問題絕對是刻不容緩的議題，存在

交通事故死傷背後的國民健康與社會成本損失都是巨大的，徐漫育（2013）研究

指出「透過成本效益之淨現值計算，可以得出施行嚇阻酒駕專案會給社會每年帶

來 694,493,084 千元的總淨效益」；對照觀察 A1 類
5
道路交通事故數據趨勢也十

分有趣，整體的事故死亡人數卻是從 1992 年的 3,489 人大幅減少至 2016 年的

1,555 人，減少了超過 50%，在整體肇事率大幅攀升的同時，整體的事故死亡人

數卻可以如此的減少，單純就此一項數據趨勢來推論，確實在這數十年時間當中，

無論是政府各類交通規範的建立或者民眾交通安全意識的改變，因而使整體交通

系統的安全性有了大幅的提升、進步，這是可以從歷年數據趨勢中予以肯定的。 

  

                                                      
5
 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一章第二條（七）定義「A1 類」交通事故：

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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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酒後駕車死亡或受傷占整體事故比例趨勢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安全網站資料系統（TALAS）
6
交通安全統計報表

－原始警察登記資料，「道路交通事故中汽機車駕駛者人數－按年齡及事故中最

高 BAC 值分」統計表，本研究彙整自 2006 至 2016 年 A1 及 A2 類交通事故以涉入

當事人最高血液酒精濃度（BAC）值
7
高低區分繪製如圖 1 歷年 A1 類交通事故以

涉入當事人最高 BAC 值區分、圖 2 歷年 A2 類交通事故以涉入當事人最高 BAC 值

區分，觀察長期酒後駕車事故發生變化趨勢，我國無論人口或者機動車輛數都呈

現逐年增加的趨勢，隨著交通系統旅次數增加，交通事故的增加亦屬合理，雖然

我國的 A1 類交通事故數逐年減少，但 A2 交通事故數是呈現逐年增加，A2 類件

數遠多於 A1 類，因此整體交通事故發生數係呈現逐年增加趨勢，也影響整體肇

事率（件/萬輛）逐年攀升，但觀察涉入事故當事人最高 BAC 值的分布比例可看

出，無論是 A1 或 A2 交通事故「當事人未飲酒」的比例是逐年上升(涉入事故當

事人有飲酒的比例越來越少)，A1 類事故「當事人未飲酒」的比例從 2006 年的

55.2%增加至 2016 年的 77.52%，A2 類事故「當事人未飲酒」的比例從 2006 年的

87.99%增加至 2016 年的 95.01%，這也顯示出國內民眾對於酒後駕車習慣正逐漸

改變，整體酒駕事故發生率呈現逐年降低趨勢，這與近年來國內酒後駕車罰責不

斷加重，社群媒體輿論撻伐，對於防制酒後駕車行為均有正向的作用。 

另由 TALAS 交通安全統計報表－原始警察登記資料，「道路交通事故中汽機

車駕駛者死亡人數、受傷人數-按時段、星期、年齡、飲酒情形及事故類型分」

統計表，本研究彙整自 2006 至 2016 年駕駛人涉入死亡或受傷事故有酒後駕車情

形的比例並繪製成圖 3 歷年駕駛人死亡交通事故酒後駕車比例、圖 4 歷年駕

                                                      
6
 中華民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安全網站資料系統（TALAS）網址：http://talas-

pub.iot.gov.tw/。 
7
 常用體內酒精濃度測定方法有 3種，血液測定法、呼氣測定法、尿液測定法；血液測定法直接

抽取血液來測定酒精濃度，血液酒精濃度（BAC）計量單位為 mg/dl，即 100cc 血液中所含的酒

精毫克數。例如 100cc 血液中含有 30mg 的酒精，則以 30mg/dl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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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人受傷交通事故酒後駕車比例，由酒後駕車「駕駛人」死亡或受傷占整體事故

「駕駛人」傷亡的資料亦可發現「駕駛人」酒後駕車死亡或受傷的比例也呈現逐

年下降趨勢，「駕駛人」死亡事故酒後駕車比例從 2006 年的 24.5%下降至 2016 年

的 12.3%，「駕駛人」受傷事故酒後駕車比例也從 2006 年的 6.24%下降至 2016 年

的 2.05%。 

總的來說，從上揭兩個面向來觀察，足見近年國內整體交通環境雖然機動車

輛與用路需求逐年上升（近期有較趨緩），但交通系統的安全性也是逐年提升無

庸置疑，有賴於政府交通機關、社會民眾共同的努力，從交通道路工程改善、支

持警察強力執法、周延各項交通法規修訂及從小教育交通守法觀念等等面向
8
，都

使我們能擁有一個更安全、更便捷的交通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觀察國內整體交通安全趨勢，酒後駕車發生的比例呈現逐年

下降趨勢，因此本研究在估計酒後駕車法規修正而影響涉入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

或致他人死亡機率時，亦應將此一遞減趨勢於迴歸模型中加以控制，以確實捕捉

因法規改變而產生的修法效果。 

  

                                                      
8
 交通 3E 政策係指：交通教育（education）、交通工程（engineering）及交通執法（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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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欲探討 2011 年 11 月 8 日「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酒後

駕車公共危險罪）修訂對於整體交通系統所產生的效果，並以該條文於同年 12

月 2 日公布施行日為重大政策變動時點，由「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

蒐集 2010 年 12 月 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 日發生於桃園市 A1 與 A2 類交通事故

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及（二）之填表資料
9
，作為估計涉入事故

之當事人死亡機率與導致同事故其他當事人死亡機率，研究交通事故資料範圍涵

蓋發生於桃園市 13 個行政區，包含所有當事人死亡或受傷之交通事故（不含 A3

交通事故），此「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資料中並不包含可資辨識個人身份

之資料（如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及電話等個人資料均未在本研究資料當中），

僅有紀錄此段時間內發生交通事故當下環境數據與當事人類別屬性資料。 

研究資料涵蓋為期 2年（2010 年 12 月 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 日）於臺灣桃

園市所發生之 A1 與 A2 類交通事故，資料總數總共為 93,041 筆，但不包含未受

傷單純財損的 A3 交通事故，本研究欲以事故資料估計當事人死亡或致他人死亡

機率，作為評價交通系統安全性的指標，上揭之機率係建立於「發生受傷以上交

通事故」的條件下，因此則未將單純財損之 A3 類交通事故放入研究範圍內。 

政府持續推動資料開放政策，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上刊載由中央、

地方政府或法人機構等之行政資料，涵蓋「公共資訊」等 18 種資料集服務分類，

惟有關本研究所蒐集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之數據資料，

全國各地方政府開放此項資料之進度不一，於本研究進行時僅先選擇筆者所在桃

園市之事故資料作為研究範疇，但酒後駕車法規修正及施行係全國性政策，如若

能將全國資料全部蒐集進行分析，將使本研究更臻完善。 

                                                      
9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政府網站資料開放宣告事項：（一）授權方式及範圍、（二）

相關事項說明等規範使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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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酒後駕車文獻探討與法規設計 

2.1 文獻回顧 

本研究整理國（內）外酒後駕車相關研究文獻，發現國外對於政府政策或法

律修正的實證研究，早已行之有年，但國內卻少見針對政策或法律修正效果進行

評估的實證研究，而本研究將嘗試以桃園市交通事故資料估計 2011 年《刑法》

飲酒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修法的效果。 

有關國內酒後駕車相關規範，因 2012 年發生的「葉冠亨酒駕案」
10
造成 2人

直接死亡、1人間接死亡，引發社會輿論對於酒後駕車撻伐聲浪，期間亦發生數

件社會矚目之酒後駕車肇事致死傷案件
11
，高漲的民意迫使立法者於 2013 年進行

全面、大幅度的酒後駕車相關法規修正；近年較多研究者均針對《刑法》飲酒不

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之法理進行分析探討，另亦有研究者吳宜珊（2016）針對

酒後駕車與經濟景氣的關聯性做分析；此外也有曾宇宏（2017）針對「汽車酒駕

酒精感測器變化」與戴川盛（2016）針對「國內取締酒後駕車產生的問題與對策」

的研究等等，本研究將近年酒後駕車相關研究彙整如附件，以下僅摘錄與本研究

內容相關之文章或研究論文。 

 

依統計數據顯示，酒後駕車法規於近年內已連續多次修正，但修法後觸犯公

共危險之被告人數並未明顯減少…，未因歷年來先後提高《刑法》酒後駕車

罰則，而大幅減少每年酒駕之案件數，及因酒駕導致傷亡之人數，此與國內

外大多數相關學術研究，認為重刑化刑事政策對於降低犯罪率無明顯效果

                                                      
10
 摘自維基百科：葉○亨酒駕肇事致死案為 2012 年 4月 25 日發生於台灣高雄市的一件酒駕肇事

案件，造成 2 人直接死亡 1 人間接死亡。2013 年 11 月 27 日最高法院維持前審認定，以公共

危險罪判決葉○亨 6年徒刑，全案定讞。2016 年 12 月 29 日法務部矯正署核准葉○亨假釋。 
11
 2013 年 5 月 28 日台大女醫師曾御慈遭酒後駕車闖紅燈的汽車業務員詹○山撞飛，送醫後不治

身亡，曾醫師遇難時任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治醫師，她的直屬上司也是時任台大醫院創傷醫

學部主任柯文哲，亦參與搶救但仍回天乏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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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論，大致相符。林俊杰（2013, 08）。〈重刑化刑事政策實證效能之研究

－以酒後駕車犯罪為例〉。檢協會訊，92，頁 5-9。 

 

張可澔（2017）以 2013 年 6 月修法估計酒駕罰責加重的政策效果，研究發

現修法伴隨著道路臨檢擴大實施，故估計結果將包括罰則效果（penalty effect）

與執勤效果（enforcement effect）；實證結果顯示，酒駕修法與擴大臨檢皆使

夜間之酒駕傷亡人數顯著下降，效果至少維持了 3 個月，推估 2013 年修法之罰

則效果至少為 12%，另一方面，觀察非酒駕傷亡人數在修法前後的變化，結論是

酒駕之外溢效果不存在。 

戴川盛（2016）在〈我國警察取締酒後駕車問題與對策之研究〉中發現，2013

年修法降低取締標準及提高刑罰，仍無法杜絕酒後駕車的發生，反而因為違法標

準降低並明定於法律之中，使得酒後駕車公共危險罪的新入監受刑人增加，反而

造成監獄越來越擁擠的問題。 

蔡宜家（2016）在〈飲酒駕駛行為之刑事立法與刑罰民粹主義－比較台灣與

日本的刑事法律制度〉中發現，刑罰民粹主義下的嚴罰化刑事修法無法有效防制

飲酒駕駛的實證結果；抑制飲酒駕駛的關鍵不在提高刑責，在於深植民眾喝酒不

開車的規範意識等結論。建議立法機關停止繼續陷入「加重刑罰方能遏止飲酒駕

駛」的迷思、建議政府著重考量車用呼氣酒精鎖的施行評估及參考日本汽車代駕

制度。 

黃俊傑（2016）在〈論《刑法》不能安全駕駛罪-以醉態駕駛為中心〉研究

提及，2013 年修法以酒測標準值當作不法之構成要件，這樣不僅使本法條陷入

酒測數值之爭，另外，透過司法判決統計觀察，也發現量刑偏輕，顯與立法者重

刑化之修法方向相違背，可見實務上亦認為重刑化並不是解決問題之良策。 

許麗花（2015）於〈我國酒後駕車刑事量刑之實證研究〉中以 2013 年 6 月

《刑法》修法後，全國各地方法院酒後駕車致人於死或重傷之有罪判決書作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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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資料，得到研究結論為：一、修法之後酒後駕車肇事件數確有減少；二、

需持續充實量刑資訊並配合修改相關法律；三、修法後的量刑仍為偏低且不一致。 

劉晨志（2015）於〈論飲酒後駕車行為犯罪化之立法現象〉研究中指出飲酒

後駕車行為的犯罪化立法，突顯的是刑事手段成為國家對酒駕的優先手段，然後

面對實施效果的不彰與適用上不公的疑慮，引發刑事立法象徵化與政治化的問題。

這樣的結果，將對於憲政秩序中的法治國原則產生不可避免的侵蝕。 

馬士軒（2014）於〈駕駛人酒精濃度與肇事嚴重度關聯性之探討－以桃園縣

為例〉中發現，調查樣本中受輕傷者酒測值均較低，而受重傷及死亡者則剛好相

反，經迴歸分析後得到酒測值可以正向預測受傷嚴重程度之結果。 

陳建同（2014）於〈論《刑法》不能安全駕駛罪 －以酒醉駕車之相關適用

爭議為核心〉研究中提到，為了要快速回應社會的需求，選擇以應該作為「最後

手段」的《刑法》來管控各種風險，藉由法律提前介入並嚴懲罪犯，讓人民的不

安感得以緩和，但同時卻也破壞了《刑法》的原理原則。 

本研究選擇以 2011 年《刑法》飲酒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修正作為實證

分析的目標，主要原因是本次修正僅修正酒後駕車相關的《刑法》罰責，並無涉

及其他法規的修正，且修正時點距離前次與下次酒後駕車相關法規修正日期均已

超過 1年以上的時間，因此在操作估計法律效果的捕捉上較為純粹可行；另外經

過文獻探討，國內歷年研究多以 2013 年酒後駕車法規修正為研究對象，但該次

修正在 3 個月時間內分別修正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華民國《刑

法》」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12
，因此想要分離單一法律修正後的效果，將是

非常不容易的，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以 2011 年《刑法》修正作為實證研究估計

效果的目標。 

  

                                                      
12
 請參閱圖 5、國內歷年酒後駕車相關法規重大修正時點時間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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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內酒後駕車法律設計 

國內有關於酒後駕車的相關處罰規定，主要分為兩個不同法體系，分別是行

政法體系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另外則是刑事

法體系的中華民國《刑法》，但我們查閱這些法律規定時，也必須交互參照，因

為酒後駕車的處罰，主要是以檢測駕駛人體內酒精值的高低，作為觸犯不同法律

規定的依據，直覺上刑事罰嚴重性通常是高於行政罰，其意涵與強制力亦強過行

政罰，對於禁止「飲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的行為法律規範，主要散布於上揭

3 個法律條文中，本研究於下面章節分述之。 

2.2.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 條內容「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

序，確保交通安全，制定本條例」，開宗明義的說明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在我國交通管理上的地位，所有有關於道路交通行為的行政管理、干涉取締等行

政處份，對於「行政處分」於行政法學上的定義於吳庚（2017）《行政法之理論

與實用》則是有以下解釋： 

 

行政處分是行政法學上的重要概念，包含廣義和狹義兩種不同的定義。廣義

的行政處分包含了「狹義的行政處分」和「一般處分」。前者「係指行政機

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中華民國《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項參照），後者

則是「狹義行政處分之相對人雖非特定，但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

（同條第 2項）。 

 

對於酒後駕車行為的規範出現於 1968 年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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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最初訂定時規範條文為該處罰條例第 37 條（後修正移至第 35 條），條文為

「汽車駕駛人有左列情形之一駕駛汽車者：一、酒醉…，處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

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因而肇事致人傷亡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惟「酒醉」

仍屬於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何謂酒醉？飲酒多少符合酒醉的構成要件，這是當時

立法時構成要件不夠明確的問題，其後數次修正則試圖將「酒後駕車」的構成要

件限縮、明確化，以駕駛人身體內酒精濃度的數值作為判斷依據，即「呼氣酒精

濃度（BrAC）」與「血液中酒精濃度（BAC）」，但似乎又衍生酒精測定誤差與個人

身體對於酒精耐受度不同的問題，本研究將於 2.4 歷年酒後駕車法規修正沿革

小節中探討。 

2.2.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 條第 1 項規

定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主要是規範「車輛分類、汽車牌照申領、異動、管

理規定、汽車載重噸位、座位立位之核定、汽車檢驗項目、基準、檢驗週期規定、

汽車駕駛人執照考驗、換發、證照效期與登記規定、車輛裝載、行駛規定、汽車

設備變更規定、動力機械之範圍、駕駛資格與行駛規定、車輛行駛車道之劃分、

行人通行、道路障礙及其他有關道路交通安全等事項之規則」，為補充《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的行政規則，因此當我們查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某相

關規定，例如第 35 條「酒後駕車」所規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而這「標

準」係規範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以本文撰寫時最新法規內容）當

中，「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

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上」，

法規規範與使用必須交互參照。 

                                                      
13
 請參照本研究附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酒後駕車處罰相關條文增（修）訂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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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中華民國《刑法》 

自從人類發明了動力交通工具後，在不到一世紀的時間，技術發展進步神速，

現在的交通工具擁有極高的速度於質量，當人類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發生事故時，

造成的事故嚴重程度，也早已非人類肉體可以承受的程度，交通事故除了造成駕

駛與同車乘客的傷害外，亦可能造成非上述以外第三人的傷亡，尤其當駕駛人因

自由原因行為
14
飲用酒類或藥物復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於財產、身體和生命形

成潛在的威脅，因此在這樣的條件下，動力交通工具不在是協助人類的機械而變

成犯罪工具，因此即有學者主張設立交通《刑法》以維護交通秩序
15
，並引用德

國立法例主張《刑法》的預防機能並配合抽象危險犯設計，以防制原因自由行為

下造成的交通事故危害。 

是以，我國於 1999 年首度將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納入刑罰處罰範圍，條

文規範在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 之 3 條，最初的條文為「服用毒品、麻醉藥品、

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雖然想要藉由著酒後駕車行為的刑罰化的嚇阻效

果，達到防制酒後駕車的目的，至此，防制酒駕的政策進入以刑事手段優先的思

維中，但隨著酒後駕車以抽象危險犯的公共危險罪確立，也伴隨著產生過度打擊、

量刑偏低且不一致
16
等問題與爭議；本研究於下節將刑事立法原理摘要敘述，假

若能以實證結果估計抽象法律修正產生的效果，將可以對於未來政策制定有更多

的參考與支持。 

「人類的行為就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樣，是『因』而不是『果』，也因此若要

                                                      
14
 摘錄自維基百科：原因自由行為它指的是行為人有意使用酒精飲料或其他麻醉劑之類的物品

使自己處於酩酊狀態中，從而使自己喪失刑事責任能力；但因作為其無責任能力之原因的飲酒

等行為之時該行為人尚有責任能力，因此該行為人實際上是在故意利用自己喪失刑事責任能

力之後所為之犯罪行為的有責性缺失來企圖規避法律，因此一般仍予以處罰。 
15
 請參見張麗卿（1998），〈以刑罰制裁酗酒駕車的一般預防功能〉，《法令月刊》，第 49 卷第 5 期，

頁 14-21。 
16
 許麗花（2015）。我國酒後駕車刑事量刑之實證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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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們對於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應該要專注於如何對人們的行為施予合

適的『獎勵』或『懲罰』，以鼓勵他們做出道德的事情、避免犯下不道德的

行為。」－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 

2.3 刑罰設計之證成 

有關《刑法》學刑罰設計的立論基礎，是應報理論（德語：Vergeltung；英

語：retributive justice）與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
17
，茲分述如下： 

 

應報理論：又稱「應報主義」或「應報式正義」，近代應報理論的主張認為

刑罰的目的在於平衡行為人所產生的罪責以實現正義，而刑罰的目的就是為使社

會正義回復犯罪前的狀態
18
，此理論係以兩位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為代表人物，應報理論主要的思

想是假若某行為是社會所不容許的犯罪，當行為人做了犯罪行為產生對於法律的

否定，則對行為人科以相對應之刑罰，則看作是對於此犯罪行為的「再否定」，

即犯罪人行為否定法律，國家用刑罰否定犯罪人，藉此聲明法律是對的、犯人才

是錯的，此隱含的理論是刑罰必須能「恰當」的應對行為人所犯的罪，大罪不能

小罰、小罪亦不能大罰。 

 

應報論者主張嚴格區分應報（retribution）和報復（vengeance）的差異，

他們認為應報是一種現代理性的論述和建制，報復只是為了滿足情緒，非常

個人和主觀，不僅容易過度，而且報復的對象常常殃及無辜他人。（陳嘉銘

（2015, 10）。<中央研究院週報〉，第 1536 期，頁 4-6）。 

 

                                                      
17
 請參見陳嘉銘（2015）。〈保存和廢除死刑的理由〉。中央研究院週報，第 1536 期，頁 4-6。 

18
 參考並摘錄自維基百科，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7%89%E5%A0%B1%E7%90%86%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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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義：又稱功效主義或效益主義，代表人物是英國哲學家、法學家和社

會改革家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功利主義認為整體社會最好的結果，

是總體行為效用的最佳化，但對於「效用」或「效益」的解釋或許比較抽象，但

主要是社會組成中有感知個體「快樂」減去「痛苦」的總和，功利主義假設一個

有理性的個體，都是追求快樂的；因此對於刑罰的基礎論述是，假若能科以某刑

罰所帶來的痛苦會大於犯罪行為帶來的快樂，因此有理性的人會選擇不犯罪，「負

的快樂」甚至於可以預防犯罪或使人畏懼而不敢犯罪，而功利主義刑罰的重點在

於「矯治」。 

假設我們從「功利主義」論點觀之，主張者以「社會效益最大化」作為評估

任何社會制度的主要論證基礎，這與經濟學角度看待社會制度或規範，似有異曲

同工妙，功利主義亦強調刑罰（矯治過程）嚇阻犯罪之功效，討論的重點在於不

斷加重的刑罰是否有比加重前有更大的嚇阻作用，普遍社會認知是死刑應達到最

大嚇阻效用，可是近代越來越多學者主張刑罰超過某一程度，因邊際效用遞減，

最嚴重的死刑與無期徒刑的嚇阻效用其實差別不大，且從無期徒刑產生的長期精

神折磨對於社會犯罪者而言，或許產生更大的嚇阻效用。有學者開始蒐集實證研

究資料嘗試證明不斷加重的刑罰，當超過某個懲罰嚴重度，對於犯罪的嚇阻並不

會正向的效果，惟需要控制變數太多，尚未能充份獲得統計上顯著的論證。但退

一步思考，如果我們無法充份證明無限制加重的刑罰對於犯罪有嚇阻效用，社會

國家機器是否應採取對於人民侵害較保守的其他手段，而非無止境的加重刑罰，

淪為社會輿論及仇恨報復的工具，這樣的選擇將無疑背離了人類社會文明的演

進，亦無法達到社會效用配置的最佳化。 

2.3.1 交通刑罰 

刑罰第 185 條之 3 酒後駕車構成要件係屬於抽象危險犯的公共危險罪，「危

險犯」是相對於「實害犯」的犯罪類性，實害犯係指在犯罪既遂時，在客觀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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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法益損害的結果，而危險犯指在犯罪既遂時，不以法益產生實害為必要，只

要行為存在產生危險實害可能之因果關係確立，即構成危險犯，其最主的立法目

的是將法益保護「前置化」在真實結果產生前，或者運用實害犯要件在法律實務

操作上，有可能產生舉證或歸責上困難時採用，屬於一種「截堵式構成要件」，

係用抽象危險犯截堵實害犯罪。 

2.3.2 危險犯的立法 

危險犯係相對於「實害犯」而言，實害犯是指客觀上對於立法者欲保護之法

益產生了具體侵害的結果，例如《刑法》第 271 條殺人罪，則是客觀上某個生命

法益遭到侵害，簡言之就是有某個人死亡結果，因果關係可連結到另外個人的故

意行為，產生了實害的結果；對於危險犯則是抽象的法律概念，所保護的法益是

一個非具體的形式、一種可能性，因抽象構成要件的範圍產生一定的程度的擴張，

所以危險犯又可以視為實害犯界線的前置，危險犯的種類又分為「具體危險犯」

及「抽象危險犯」，又抽象危險犯則是刑法防衛線的前置再前置，相對於實害犯

而言，本文茲將分述如下： 

具體危險犯：「具體」兩字指的是在客觀上出現某個危險的事實，所以在法

規的構成要件上，必須規範某個行為且產生特定危險的事實，因此在審酌是否構

成具體危險犯，重要的是某個特定危險事實的出現與否，通常條文中會出現「致

生公共危險」等要件，例如《刑法》第 185 條「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

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則屬之，相對於「抽象」

危險犯，必須嚴格證明產生實害危險的出現與因果關係，因此亦可歸類於結果犯

的一種。 

抽象危險犯：相對於具體危險犯而言，立法者將極可能造成客觀上實害危險

的前行為，將之作為該罪的構成要件，前置預防可能的危險發生，也可稱作是「截

堵式」或「預防性」的構成要件，因此立法者欲禁止的是構成要件所限制的這個



17 
 

「行為」，至於是否產生後續的危險或者實害則在所不論，有關《刑法》第 185-

3 條「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就是屬於此類，因此該條第 1 項第 1 款條文敘

述「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

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則係以抽象危險犯概念立法，

但第 2、3款條文中有提到「…致不能安全駕駛」，這部分在學術與實務上則仍有

爭議。 

有關本罪的性質是屬於「抽象危險犯」或「具體危險犯」在學理上不無爭議，

因條文中無「危險狀態」的構成要件，意即並無具體危險犯所須具備的「致生…

危險」文字，因此部分學者認為此種型態應屬「抽象危險犯」，只要行為人有法

定上不能安全駕駛的「行為（酒測值超過標準）」即成立該罪構成要件剛當，不

必產生具體危險或實害；實務上也傾向上述見解，依據最高法院 91 年度臺上字

第 3776 號刑事判決摘要：「…按刑法第 185 條之 3 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係以行為人有該項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而

一有駕駛行為罪即成立…」，行為人只要有「不能安全駕駛而駕駛」行為即成立

本罪，此構成要件行為則是立法者已預先設定好的，無須個案討論行為是否產生

具體危險，接近抽象危險犯之概念；也有學者認為「不能安全駕駛」狀態原本體

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實害危險，若行為人自陷於該狀態而仍駕駛，行為就已致生公

共危險實害，因此認為該罪應屬於「具體危險犯」
19
。 

我國政府對於規範酒後駕車不能安全駕駛行為，最早於 1968 年以行政罰條

文出現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7 條（修正後為該法第 35 條），將飲酒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駕駛人列為處罰對象，而最早將刑事罰引入規範交通行為係

於 1999 年的《刑法》公共危險罪章，增訂第 185 條之 3「酒後駕車不能安全駕

駛罪」，針對飲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明定構成要件及罰則，自此引

入交通刑罰作為防制酒後駕車的手段，回顧最初修法時司法機關與部分學說見解

                                                      
19
 參考並摘錄自 2014 年 10 月 22 日公職王司法電子報 22 期，網址：

http://www.public.com.tw/epaper/20141022/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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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採抽象危險犯解釋
20
，並設定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55 毫升或血液酒精濃度

達 0.11%以上（數值訂定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
21
，作為「不能安全

駕駛」抽象法律概念的認定標準，經歷數次修正不斷擴張處罰範圍，最後於民國

2013 年 6 月 11 日修法後觸犯「不能安全駕駛」罪的法定標準，大幅下修至呼氣

酒精濃度每公升 0.15 毫克或血液酒精濃度達 0.03%以上，相較於 1999 年酒後駕

車剛納入刑罰處罰時此一標準已嚴格甚多，形同此抽象危險犯的處罰範圍不斷擴

張，但法界或學界鮮少有對於是類法律效果的實證研究，在全無統計或實證研究

資料支持下的修正不無爭議，蔡宜家（2016）研究指出「修法後，亦無有效防制

飲酒駕駛的實證結果；抑制飲酒駕駛的關鍵不在提高刑責…，建議立法機關停止

繼續陷入『加重刑罰方能遏止飲酒駕駛』的迷思」，立法將交通刑罰設計成抽象

危險的構成要件類型，逕對行為人科以刑罰且無論是否達到防治成效，這樣的結

果不禁讓人心驚，政府或立法者於修法時，是為了達到預期的防制酒後駕車效果

或者單純滿足民粹的報復心態，而非追求防治效果的最佳化與整體社會福利最大

化。 

  

                                                      
20
 訂之初即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認定標準為不確性法律概念，法務部於 1999 年 5

月 10 日召開「研商訂定《刑法》第 185 條之 3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似之

物，不能安全駕駛交通動力工具之認定標準」會議，研商實務運作上客觀之認定標準，並參

考美國、德國認定標準，對於呼氣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 0.55 毫克或血液酒精濃度達 0.11%以

上，認定為「不能安全駕駛」之標準，另如未達上揭數值惟輔以客觀事實能認定為有不能安

全駕駛行為，亦可認定符合該條構成要件該當；請參照法務部（88）法檢字第 001669 號。 
21
 請參照本文 2.2.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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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歷年酒後駕車法規修正沿革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僅列出重大修正，其餘請參閱本文附件
22
）： 

（一） 本處罰條例係交通主管機關因應國內交通環境日趨複雜，為加強

「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於 1968 年制定，

於最初訂定時亦將酒後駕駛行為以第 37 條納入規範，並於同條第

2 項條文「汽車所有人明知汽車駕駛人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而不

予禁止駕駛者，吊扣其汽車牌照 3 個月」，規範汽車所有人明知酒

後駕車行為之制止義務，惟當時係以「酒醉」規範酒後駕車行為，

如何定義「酒醉」成為執法與裁處上的困難，另外汽車所有人之連

帶處罰部分，亦有舉證上的困難，因此於實務操作有其難處。 

（二） 1975 年修正將該條例第 37 條改為 35 條，並將罰鍰金額提高 3倍，

「處 300 元
23
以上、600 元以下罰鍰」;復於 1986 年修法再將罰鍰

又提高三倍「處 900 元以上 1,800 元以下罰鍰」。 

（三） 1996 年修正再將罰鍰金額提高「處新臺幣 6,000 元以上 12,000 元

以下罰鍰」，貨幣單位由銀元改為新臺幣，以切合實際；另增加酒

後駕車而拒絕接受酒精檢定之處罰，因此時違法酒後駕車規定已

改為「酒精濃度過量」係以酒精測定數值為違反構成要件之依據，

為防杜駕駛人以拒絕檢測企圖逃避酒後駕車處罰，爰增列第 1 項

第 3款。 

（四） 2001 年修正再提高最低罰鍰金額「處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 12,000

元以下罰鍰」企圖遏止酒後駕車行為，增列第 2 項汽車駕駛人於違

                                                      
22
 歷年相關修正內容請參照本文附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酒後駕車處罰相關條文增（修）

訂沿革。 
23
 因當初法規訂定時係以「銀元」作為貨幣單位，依據「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

例」第 2 條規定，現行法規所定金額之貨幣單位為圓、銀元或元者，以新臺幣元之 3 倍折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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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酒後駕車規定受吊扣駕照
24
期間，再有酒後駕車行為處新臺幣

60,000 元，並吊銷其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

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增列第 3 項，明定汽車駕駛人肇事而

拒絕接受或無法實施酒精測定者，應移請受委託機構對其強制實

施檢測。 

（五） 2013 年修正因當時接連發生數起嚴重酒後駕車事故，考量酒後違

規駕車係屬影響道路交通安全或重大危害交通秩序之違規行為，

為遏止該類危險行為而大幅提高本條第 1 項罰鍰上限，由新臺幣

60,000 元提高至 90,000 元，下限仍維持新臺幣 15,000 元；另依

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分析，酒後違規駕車再犯率高達 31%，為有

效嚇阻汽車駕駛人僥倖心態，爰修正第 3項規定，汽車駕駛人 5 年

內違反第 1項規定 2次以上者，處最高額新臺幣 90,000 元；為減

少駕駛人為規避檢測強行闖越危及執法人員安全，並促使駕駛人

停車接受稽查以全面遏阻酒後駕車，爰修正第 4項「不依指示停車

接受稽查或拒絕接受酒精檢測者，處最高額新臺幣 90,000 元、交

通工具移至保管、吊銷駕駛執照及強制接受交通安全講習」。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僅列出重大修正，其餘請參閱本文附件
25
）： 

（一） 交通安全規則之訂定係為補充母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細

部規範，請參見本文 2.2.2；本規則於 1968 年訂頒，最初有關酒

後駕車條文係規範於第 125 條「汽車駕駛人有酒醉情形者，不得駕

車」、第 142 條「因酒醉以致肇事者，為汽車所有人或管理人或駕

駛人之責任」、第 159 條「因飲酒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之控制者，

不得駕駛或推拉車輛」等。 

                                                      
24
 「吊銷」駕照：駕照被取消，取消期限內不得駕駛該種車輛，期限過後必須重新考照才可再

駕駛；「吊扣」駕照：駕照被扣在監理機關，等扣留期限屆滿就能領回（期間不得駕駛車

輛）。 
25
 歷年相關修正內容請參照本文附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酒後駕車相關條文增（修）訂沿革。 



21 
 

（二） 1981 年修正首度將酒後駕車違法行為以酒測值作為規範標準，「駕

駛人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份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以上者，不

得駕車」。 

（三） 2000 年修正將血液中酒精濃度（BAC）
26
亦列入規範，「駕駛人飲用

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 0.05%以上者，不得駕車」，普通狀況下駕駛

人係接受呼氣酒精濃度（BrAC）檢測，但有可能因肇事而無法接受

呼氣檢測或拒絕檢測，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3

項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

樣及測試檢定，爰此本次修正亦將血液中酒精濃度列入規範。 

 

酒精就像一般的麻醉劑一樣，會抑制中樞神經系統(CNS)，並有鎮定及使人

昏睡的作用，正因為喝下同量的酒卻會在不同人身上產生不同的結果，所以

用 BAC 值來測量酒精含量是最恰當的⋯⋯，所以「呼氣酒精測試法」便非常

適合於警察或執法人員在路邊對酒醉駕駛人檢測之用，然而 BAC 值與 BrAC

值應如何換算？通常公認的血液酒精濃度與呼氣酒精濃度比值為 2100：1。

何國榮、黃益三、王銘亨（2000） 

 

（四） 2012 年修正針對「未領有駕駛執照」、「初次領有駕駛執照未滿 2

年之駕駛人」或「職業駕駛人」等 3 類特殊身份駕駛人，於駕駛車

輛時更嚴格的酒精檢測值，修正條文如下「自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未領有駕駛執照、初次領有駕駛執照未滿 2 年之駕駛

                                                      
26
 血液酒精濃度 (BAC)，是用於法律或醫學目的度量酒精中毒的指標。通常的度量單位為：單

位體積血液中的酒精質量或體積的百分比。例如，BAC 0.10% 意味著每 100 毫升血液中含

0.10 克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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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職業駕駛人駕駛車輛時，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 0.03%」。 

（五） 2013 年修正係配合中華民國《刑法》將酒精測定值引入作為酒後

駕車公共危險罪之構成要件27而做出修正，因《刑法》將觸犯酒後

駕車公共危險罪酒測值門檻訂於「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 0.05%」，因此，屬於行政罰的《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與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規範之酒

測值亦相對應下修，修正條文為「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

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3%以上者，不得駕車」。 

三、中華民國《刑法》（僅列出重大修正，其餘請參照本文附錄
28
）： 

（一） 1999 年修正首度將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納入刑罰處罰範圍，列

於第 185 條之 3，條文如下「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駕駛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二） 2007 年修正將罰金金額由 30,000 元提高為 150,000 元。 

（三） 2011 年修正將《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有期徒刑一年以

下之法定刑度提高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增訂第 2 項因酒駕行為

而致人於死或重傷，分別處以較高刑責之規定，考量罪刑衡平原

則，爰參酌《刑法》第 276 條第 2 項業務過失致死罪，以及同法

第 277 條普通傷害罪之處罰法定刑度，增訂因酒駕行為而致人於

死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以期有效遏阻酒駕行為，維護民眾生命、身體及財

產安全。 

                                                      
27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中華民國《刑法》有關酒後駕車規範重大修正

時點，請參閱圖 5 國內歷年酒後駕車相關法規重大修正時點。 
28
 歷年相關修正內容請參照本文附錄－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 增（修）訂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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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3 年修正原條文第 1 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

「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

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此重大修正表面上似乎明確的以

酒精測定值限縮本罪處罰之範圍，但仍衍生其他諸多爭議
29
，且酒

後駕車不能安全駕駛罪實務上執法，歷年來早已與酒精測定值掛

鉤，只是此部分規範僅是以行政規則或法規命令呈現，仍保留予法

官心證是否有「不能安全駕駛狀態」個案認定的空間。 

 

酒駕的這種規定方式，固然可以快速處罰有飲酒駕車的人，但同時也有

標準僵化的問題。畢竟每個人身體對酒精的耐受程度不同，無法安全駕駛的

標準也因人而異。不問駕駛人是否實際上不能開車就直接論罪，反而會過度

擴張《刑法》第 185-3 條，導致許多明明很清醒、不會對交通造成威脅的人

也被懲罰。再加上修法一再降低成罪的酒測門檻，不但造成「吃薑母鴨也不

能開車」的怪象，更使得酒駕一躍成為繼毒品案件之後，台灣司法追訴的第

二大宗犯罪，大幅增加監獄和看守所的負擔。（蔡正皓，2017，定義酒駕的

標準到底從何而來？關於「不能安全駕駛罪」和危險犯） 

  

                                                      
29
 參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6 年度交易字第 701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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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資料說明 

3.1 研究規劃與流程 

首先，本研究想要探究的問題是，到底除了論理形而上的法律設計辯證外，

在某個法律或政府政策施行前後，是否能以實證的資料來量測、佐證這些修正或

政策的效果，我們期盼知曉的是法律(規)修正後，是否達到防制酒後駕車目標、

是否交通更加安全，又政府實施某項重大政策後，是否相對於政策實施前獲得更

好的效(結)果，這些是筆者覺得衡量政策或法規效果，最大的意義與目的之所在。 

3.1.1 研究緣由 

從文獻的挖掘與探討後發現，國內較少關於酒後駕車法規修正效果之實證研

究，我國自 1999 年首度將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納入刑罰處罰範圍後，投入較

多關於刑（法）罰設計與論證的研究、著作；近幾年，陸續發生數件社會矚目重

大酒後駕車交通事故
30
，使輿論關注焦點轉移到防制酒後駕車政策上，政府也在

2011 年陸續進行酒後駕車相關交通法規的修正。 

首先必須決定要估計哪一次法規修正的效果，因為我國整體交通法規的設計

主要分散於數個法規，另又有屬於行政法與《刑法》的範圍，規範必須相互參照，

因此假若法規修正的時間太過接近重疊或者不同層次法規修正接續影響，實在不

容易將特定某次法規修正的效果給分離出來，因此本研究首先選定 2011 年的中

華民國《刑法》酒後駕車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修正，來估計此次修法對於交

通系統安全性的影響效果，在本次修正前超過 5 年以上時間，對於酒後駕車相關

法規並無重大修正，並於此次修正後約 1 年後才有針對酒後駕車法規的修正，假

若以 2011 年《刑法》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修正施行日為資料中心點，於前

                                                      
30
 2011 年新北市發生女消防員賴文莉遭酒駕男子撞傷截肢案、2012 年高雄市發生葉○亨酒駕肇

事致死案、2013 年新北市發生台大女醫師曾御慈遭酒後駕車撞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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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1年的時間帶寬內，並無其他法規修正的因素干擾，因此本研究優先選擇本次

法規修正作為分析範圍。 

3.1.2 資料蒐集與流程 

經過文獻回顧與探討，本研究擇定了估計酒後駕車法規修正的效果實證分

析，同時也將國內歷年酒後駕車相關法規重大修正時點彙整如圖 5 國內歷年酒

後駕車相關法規重大修正時點，進而決定研究的目標為 2011 年的中華民國《刑

法》修正效果，接著除了探討刑罰設計的論證外，同時也必須蒐集以 2011 年修

法實施期日時間點前後的交通事故資料，有關資料清理與虛擬變數設定本文將會

在 3.2 研究資料蒐集與處理乙節內容詳述；資料清理後以設定的迴歸模型估計各

解釋變數係數，最後將研究結果加以闡釋並嘗試提供有參考價值的建議。本研究

流程圖繪製如圖 6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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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資料蒐集與處理 

首先，本研究想要估計出 2011 年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

駕駛罪修正後，對於整體交通安全所產生的效果，爰此將以修法前、後某段期間，

發生於桃園市之受傷以上交通事故資料為研究對象，所蒐集資料發生期間橫跨

2010 年至 2012 年，並將資料加以清理並依據修法前後與死亡結果發生與否設定

虛擬變數，以便進行後續分析研究。 

3.2.1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資料開放，以作者所在桃園市為例，為打造智慧城市，桃

園市政府建立開放資料平臺，將市政府各局處原有行政數據，經過資料清洗及個

資遮蔽後藉由資料開放平臺提供予私部門運用，目前包括警政、交通、環保、水

務、停車、公共自行車、社政等，資料項目已超過 1400 項，整體資料涵蓋種類

及資料量還在持續增加當中
31
，許多政府機關行政資料對於社會科學或政策研究，

有著非常大的價值。 

3.2.2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因政府大力推動資料開放平臺政策，作者得以取得交通事故發生當時，由警

察到場量測處理所保存的環境及事故相關資訊，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道路交

通事故處理規範》第 6 章第 42 條規定「四十二、調查工作完成後，現場處理人

員應詳實填寫『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轉報上級。但處理 A3 類交通事故案

件，得使用『A3 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其設計主要目標，是提供交通管

理機構能確實暸解及研判每件交通事故發生之原因與嚴重性的相關資訊
32
，而報

                                                      
31
 遠見雜誌整合傳播部企劃製作（2018,05）。<桃園市以大數據提升市政決策力>。網址：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4142 
32
 內政部警政署、中央警察大學（2011）。《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與調查報告表填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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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表之功能，主要可作為交通統計分析使用，其次是作為肇事責任鑑定與其他應

用之依據。 

3.2.3 表格格式及內容 

一、依據「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與調查報告表填須知」規範，每件交通事故

發生後，無論其損害程度之輕重，均應詳實填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並限於事故發生後 3日內呈報（A2、A3 類事故為 5日內）。 

二、另有關「道路交通事故」之定義，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2 條之規

定：「指車輛或動力機械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車輛、

動力機械、財物損壞之事故。」，據此須符合下列三項要件之交通事故，

始能稱為道路交通事故，而列為本報告表之填寫對象： 

(一) 必須為車輛或動力機械行駛而發生之事故。 

(二) 必須發生於道路上。 

(三) 必須為有人傷亡或車輛、動力機械、財物損壞之事故。 

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格式及內容
33
：有關表（一）欄位主要

包含有「○1 發生時間、○2 發生地點、○3 死傷人數、○4 天候、○5 光線、○6

道路類別、○7 速限、○8 道路型態、○9 事故位置、○10路面狀態、○11道路障

礙、○12號誌、○13車道劃分設施-分向設施、○14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

○15事故種類及型態」等 15 大項。 

四、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格式及內容
34
： 

(一) 有關表（一）欄位主要包含有「○16當事者姓名、○17屬（性）別、○18身

分證字號、○19出生年月日、○20住址、○21電話、○22受傷程度○23主要傷處、

○24保護裝備、○25行動電話、○26當事者區分（類別）、○27車輛牌照號碼、

○28車輛用途、○29當事者行動狀態、○30駕駛資格情形、○31駕駛執照種

                                                      
33
 請參閱本文附錄－圖 7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 

34
 請參閱本文附錄－圖 8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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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32飲酒情形、○33車輛撞擊部位、○34肇因研判、○35肇事逃逸、○36職

業、○37旅次目的」等 22 大項。 

(二) 表（二）所記錄之資料為該事故駕駛或乘客之人別資料，相關可資辨

識之個人資料、聯絡方式等，除辨識涉入該事故人身分外，亦紀錄該

人於事故中屬於個人主觀的參數，例如受傷部位、使否配戴安全帽

（保護裝置）、是否使用行動電話、駕駛資格、駕駛執照種類及狀態、

飲酒情形等等，上揭是涉入此交通事故當事人或乘客行為或身分狀

態上之差異；除於交通事故處理中辨識人別身分外，於交通統計分

析亦具有很高的價值，在本實證研究中，除了針對最主要議題「酒後

駕車」法規修正效果探討外，在以此資料做回歸分析時，有些估計得

到的結果亦值得一提，例如：「屬（性）別」部分，女性的交通事故

致死率都顯著的低於男性至少 50%；如「保護裝備」部分，未戴安全

帽或繫安全帶（使用幼童安全座椅）的死亡率均顯著高於有使用安

全裝備，又如「出生年月日」部分，本研究將出生年月日換算成此件

交通事故發生當時該名駕駛人或乘客的年齡，在回歸分析結果當中

亦呈現顯著的結果，年齡每增加 1 歲死亡機率約增加 1.02%；又或者

「速限」部分，回歸分析中亦呈現顯著的結果，道路速限每增加 1 公

里死亡機率約增加 1.04%，以上這些實證數據結果，均與我們邏輯上

的認知吻合，因此，這些交通事故資料數據的分析，除了本研究想要

探究的酒後駕車法規修正效果外，對於其他各種交通管理措施政策

等亦相當的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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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資料內容概述 

本研究將發生於桃園市的 A1、A2 道路交通事故，經警政機關派員到場處理

並填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所綜整的數據資料，並以《刑法》第 185 之

3 條於 2011 年 11 月大幅提高酒駕罰責、罰金修正且公布施行日期：「2011 年 12

月 2 日」作為資料「斷點（Cut Off）」，並以修法前後各 3 個月、各 6 個月及各

1 年的時間帶寬將交通資料區分後，分別以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估

計當事人死亡及致他人死亡之機率趨勢變化，用以衡量法律修正後所產生的效

果，於各個時間帶寬內的資料件數分別有 24,074（6 個月）、47,214（1 年）及

93,041（2 年）件。 

本研究僅使用該時間帶寬內發生於桃園市內之 A1 及 A2 交通事故，因此不

包含該區間內發生之 A3 交通事故，是以，本研究所估計之「死亡（dead）」或「致

死 (cdeath)」機率係基於已發生受傷以上（A1、A2）交通事故的條件下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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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迴歸模型選擇與建立 

在量化實證研究中，線性迴歸模型（linear regression model）是最普遍

被採用的模式，但許多社會現象研究（例如本研究欲探討的酒駕法規修正對於交

通事故安全性影響），被解釋變數可能是名目變項（nominal variable）屬於類

別變數（離散）而非連續的型態，例如在交通事故中當事人是否產生死亡的結果。

此時線性迴歸模型應用產生困境，因此本研究採用邏輯模型（logit model）來

分析並解釋，解釋變數對於被解釋變數之影響是以指數方式變動，因此對於本研

究欲分析之交通事故資料型態，將是合適的應用。 

3.3.1 邏輯模型（logit model） 

假若我們欲分析的被解釋變數是在已知發生且有當事人受傷交通事故中，

是否發生死亡（或致人於死）的結果，此時被解釋變數會是二元變數（binary var-

iable），就是以y = 0表示存活或y = 1表示死亡，此時實證模型假設y = 1的機率

和解釋變數之間是有相關的，它們有可能是線性相關亦有可能是非線性相關，對

於社會現象的研究來說，我們通常必須考量在模型兩端產生邊際效應遞增（或遞

減）的現象，因此以單純的線性模型或許會造成估計機率大於 1 或者小於 0 的不

合理現象，因此使用線性模型並不恰當，邏輯模型是非線性的，並可以提供介於

0 至 1 之間合理的機率估計或預測
35
。 

  

                                                      
35
 請參閱本研究附錄－圖 9 Logit Model 與 Linear Model 

（該圖擷取自 http://www.saedsayad.com/logistic_regress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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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率及致他人死亡機率 

假設對於發生（受傷）交通事故資料中當事人是否產生死亡的結果，「死亡」

則y取 1、「存活」則y取 0，因此我們可以產生一個代表事故中當事人是否死亡機

率的被解釋變數𝑦∗，𝑦∗隨著解釋變數𝑥的變化（例如速限、光線、年齡與性別等）

而變化，上揭模型可以數學式表示如下： 

𝑦∗ = 𝛽 + 𝛽ଵ𝑥 + 𝜖 (3-1) 

假若發生交通事故環境或駕駛人條件危險性夠高，將造成事故當事人死亡的結果，

因此： 

𝑦 = 1, 𝐼𝑓 𝑦∗ ≥ 0 (3-2) 

假若條件危險性不夠高，則不會造成事故當事人死亡的結果，因此： 

𝑦 = 0, 𝐼𝑓 𝑦∗ < 0 (3-3) 

基於這樣的模型我們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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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估計迴歸係數，對於每個𝑦的

機率密度函數是𝑓(𝑦) = 𝑝
௬(1 − 𝑝)

ଵି௬，當事人「死亡」時𝑦取 1 的機率是𝑝、

「存活」時𝑦取 0的機率是𝑓(0) = (1 − 𝑝)，因此數學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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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而，  (3-6) 

給定   

得  (3-7) 

當 𝛽 + 𝛽ଵ𝑥 → −∞, 𝑃(𝑦 = 1) → 0 

當 𝛽 + 𝛽ଵ𝑥 → ∞, 𝑃(𝑦 = 1) → 1 

是以，邏輯模型的值將會介於 0至 1間，符合一般對於機率的概念。 

3.3.3 勝算比（odds ratio） 

在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當中，我們較難直觀地解釋估計所得

到的各解釋變數迴歸係數值對於被解釋變數影響的意義，但可以將邏輯迴歸估計

係數重新整理轉換成比值比（odds ratio, OR）對數解釋為x的線性函數。假若

我們定義： 

  

 

 

 

 

 

 

(3-8) 

這裡，勝算比被定義為出現某一結果的機率與出現另一結果機率的比

（ratio）。比如，我們用 p 來表示成功的機率，而 (1 )p  就表示失敗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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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那麼成功的勝算就是比值 。對於 logit 轉換而言，這一

比值其實就是 logit 的反對數，即 。（謝宇，2017，《迴歸分析》，頁

396）。 

 

因此，在本研究中解釋邏輯迴歸估計各解釋變數係數值，均轉換為勝算比值，

使閱讀數據時可以很直覺了解其中差異，例如，以事故發生時間分布於酒後駕車

法規修正前或後，設定一虛擬變數，經迴歸估計係數轉換為勝算比後，我們可以

觀察以法規修正前為基準的當事人死亡率變化，當數值大於 1 就意味著修法後的

死亡率高於修法前，假若數值小於 1 就表示修法後死亡率小於修法前，如果等於

1，也表示兩者有相同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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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從交通事故資料中建立數個「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 or in-

dicator）」並運用「交互作用項（interaction term）」方法，分析 2011 年 11

月 8 日中華民國《刑法》修正對於交通安全之效果
36
，以觀察這段期間內桃園市

酒後駕車事故當事人死亡之機率與致他人死亡之機率，兩者是否因法規修正而有

所變化。 

駕駛人駕駛車輛行駛於道路，因各種可能原因肇事與另外車輛發生碰撞，其

發生可認為係「隨機事件」，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發生交通事故，非吾人所

能預見，一般來說，飲用酒類後將會影響人類生理反應時間與判斷，如果在這樣

條件下駕駛車輛將使整體交通系統安全性降低，整體肇事率亦隨之提高，本研究

欲從填報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中所蒐集到的時空環境、駕

使人條件等資料作為解釋變數，盡可能將所有變數控制在相同條件下，並以虛擬

變數分析酒後駕車當事人死亡率及致死率受該次《刑法》修正前後的影響。 

3.4.1 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 

法律規範經立法機關依程序修正通過並公告施行，此一變動對於每個駕駛

人當下是否決定酒後駕車的結果此一影響是外生的（exogenous）
37
，也與其他影

響酒後駕車的干擾因素（confounding factors）無關，因此酒後駕車法規的修

訂對於酒後駕車肇事死亡機率影響符合準實驗（quasi-experiment）的特性，可

視為隨機分派且同質的（homogeneous）。酒駕法規修正的結果，對於酒後駕車事

故死亡率產生一個時間上的分界點，估計時並將在可能影響酒後駕車死亡或致死

機率的變數放入迴歸模型中加以控制，以求能得到精準的估計值，對於所發生之

                                                      
36
 本次修正施行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2 日，本研究將以施行日期作為資料斷點（cut off），法

規修正內容請參閱附錄－「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增（修）訂沿革。 
37
 蔡偉德（2017）。＜酒駕罰則是否有效抑制酒駕？中斷點迴歸設計的應用＞。桃園市：國立中

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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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交通事故設立以下數個虛擬變數，作為代表外生性效果發生與否或者有無發

生死亡結果，臚列如下。 

一、虛擬變數「afterlaw」：區隔此事故發生係在《刑法》修正前或修正後？ 

afterlaw=0，此事故發生於修正「前」。 

afterlaw=1，此事故發生於修正「後」。 

二、虛擬變數「drunk」：代表此事故駕駛人有無酒精反應？ 

drunk=0，此事故駕駛人「有」酒精反應。 

drunk=1，此事故駕駛人「無」酒精反應。 

三、虛擬變數「dead」:代表此事故駕駛人是否產生死亡結果？ 

dead=0，此事故駕駛人存活。 

dead=1，此事故駕駛人死亡。 

四、虛擬變數「cdeath」：代表此事故是否造成駕駛人以外其他當事人死亡

結果？ 

cdeath=0，此事故未造成其他當事人死亡結果。 

cdeath=1，此事故造成其他當事人死亡結果。 

3.4.2 交互作用項 

在迴歸模型中引入交互作用項的意義在於，建構交互作用的各解釋變數( x
i
)

對被解釋變數（ y）的作用依賴於交互作用項中其他的解釋變數的取值，也可以

說假若「交互作用項」存在，表示了資料中某個解釋變數對於被解釋變數的影響

是以另一個解釋變數的不同取值為條件的，因此交互作用效果也被解釋為條件效

果（conditional effect）
38
。 

假設包含兩個解釋變數的迴歸模型如下： 

    (3-9) 

                                                      
38
 謝宇（2017）。《迴歸分析》，頁 266。 



36 
 

透過建立 x
1
和 x

2
的乘積項可建構兩者的交互作用項 x

1
x

2
，得到模型如下： 

    (3-10) 

假設我們分別對不同解釋變數偏微分，將可以得到該解釋變數對於被解釋

變數的影響，例如在不包含交互作用項的迴歸模型（3-6）中，對 x
1
偏微分得： 

    (3-11) 

由上可得之，x
1
對被解釋變數的影響是固定值 。假若，我們在包含交互作

用項的迴歸模型(3-7)中同樣對 x
1
偏微分，則得到： 

    (3-12) 

此時，可以發現到 對被解釋變數的「影響」成為與交互作用項另一解釋變

數 的函數，因此在包含交互作用的迴歸模型中，解釋變數 x
1
對被解釋變數的影

響除了固定值 還加上另外一個被解釋變數 。同樣的，假若我們於迴歸模型

（3-7）中，對 x
2
偏微分，也會得道相同的結果。 

因此，當模型中包含 x
1
與 x

2
的交互作用項時，對於被解釋變數影響不僅只有

單獨存在時，當 x
1
對於被解釋變數有影響時，同時必須有個部分是必須依賴 x

2
，

反之亦然。所以當模型中存在交互作用項時，x
1
與 x

2
對於被解釋變數的作用是「不

可分割」且「互為條件」的。將(3-9)式代入（3-7）並重新整理，將 x
1
對被解釋

變數的截距和斜率寫成 x
2
的函數 和 ，如下式： 

    (3-13) 

3.4.3 估計法規修正效果 

本研究使用「邏輯回歸」並放入「交互作用項」，將研究期間交通事故資料

的「酒後駕車」、「當事人死亡」與「致他人死亡」寫成機率值，代表在某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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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交通系統中安全性的變化，並企圖捕捉法規修正前後所帶來的影響。 

首先，將 3.4.1 建立的虛擬變數「drunk」(當事人是否有酒精反應)當作被

解釋變數，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在系統中酒後駕車事故變化的趨勢，建立模型如下： 

    (3-14) 

再來，將虛擬變數「afterlaw」（事故發生於法規修正前後）放入(3-11)，

觀察在法規修正前後對於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的影響，如下式： 

    (3-15) 

接著，分別將虛擬變數「dead」（當事人產生死亡結果）與「cdeath」（造成

其他人死亡結果）分別當作被解釋變數，並將「afterlaw」與「drunk」當作解

釋變數放入迴歸模型中並產生此兩變數的交互作用項，如下兩迴歸方程式： 

 (3-16) 

 (3-17) 

以下，分別摘要各虛擬變數代表意義： 

一、「dead」: 在每一受傷交通事故中當事人存活狀態，以 dead=0 表示當

事人存活，以 dead=1 表示當事人死亡
39
。 

二、「cdeath」: 在每一受傷交通事故中當事人是否造成其他當事人（含乘

客）死亡結果，於「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3 死傷人數」表示

涉入此一交通事故中總計死亡人數，以 if「死亡人數」−「dead」>0, 

then cdeath＝1 為條件另產生 cdeath 虛擬變數，以 cdeath=0 表示未

造成其他當事人死亡，以 cdeath＝1 表示造成其他當事人死亡；每一交

通事故當中除了造成自己的危險外，亦有可能造成一同涉入此事故之

對照當事人之危害（死亡、受傷或財損），因此本研究亦要從是否造成

                                                      
39
 參照「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22 受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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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死亡的機率面向來衡量系統中危害之風險高低，此部分亦是其他

酒後駕車實證研究中未曾考慮過的，通常交通事故發生都有兩造以上

當事人（除自撞事故外），因此衡量交通事故的風險危害也應該分別從

這兩個面向出發，而我們也想要分析酒後駕車法規修正後對於兩者的

效用是否有所不同，一般來說我們期待法規修正嚴格是希望降低酒駕

者造成他人危害的程度或風險，假若我們能將酒後駕車造成自己危害

與他人危害的風險區分開來，將會使估計修法效果的研究更臻全面。 

三、 「afterlaw」:以酒後駕車法規有重大變動施行之時間點前後為區隔，

以 afterlaw＝0 表示政策變動前，以 afterlaw＝1 表示政策變動後。 

四、「drunk」:交通事故當中當事人飲酒狀態之虛擬變數，以 drunk＝0表

示當事人體內無酒精反應（或無法檢測），以 drunk＝1 表示當事人體內

有酒精反應
40
；以事故當事人之飲酒狀態作為區分政策改變之「實驗組」

或「對照組」。 

五、「drunk × afterlaw」:交互作用項，用來捕捉「修法」前後對於「酒

後駕車」當事人於受傷事故當中的死亡或致人死亡機率變化，由交互作

用項的估計結果可以得知，修法與酒後駕車對於上揭機率變化是否有

顯著的關聯性。 

六、「 x
i
」：其他解釋變數，其他如月份、時間、行政區、交通事故環境或當

事人駕駛條件等控制變數，當我們在本研究 1.2 研究背景及後續 4.1 交

通事故資料敘述統計中其實已觀察到整體交通系統趨勢，除了機動車

輛的增加，整體交通事故數也是呈現增加趨勢，但死亡事故與酒後駕車

事故卻是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因此在這樣的背景趨勢下，我們必須要

控制系統中例如季節、時間等因素，以避免在估計時造成誤差，誤將原

本系統中酒後駕車事故長期下降趨勢包含入修法效果當中，上述這樣

                                                      
40
 參照「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32 飲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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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將可能造成修法效果的高估。另外在（3-17）式中係估計致他人

死亡機率並以「cdeath」為被解釋變數，因此本研究原本在（3-16）式

中在的解釋變數「○23主要傷處」
41
剔除，並另外放入「○35肇事逃逸」

42
變

數，以使理論模型能符合實際狀況。 

  

                                                      
41
 事故當事人「○23 主要傷處」位置，直觀上係影響自己本身死亡率，對於對造當事人死亡機率

無涉，因此在此模型中選擇不放入。 
42
 事故當事人是否有「○35 肇事逃逸」行為，直觀上將可能會影響對造當事人受傷後的存活率，

也就是造成對造死亡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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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發現 

4.1 交通事故資料敘述統計 

本章節先將 2010 年 12 月 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 日發生於桃園市受傷以上

交通事故資料各項重要特徵、趨勢，逐一簡要敘述，觀察事故資料本身，亦可發

現許多交通安全的趨勢與狀態，其背後緣由亦值得我們了解與探究；對於本研究

估計《刑法》飲酒不能安全駕駛罪修法效果，相對於整體交通系統屬於外生性變

化，因此整個時點交通事故趨勢整理與分析，亦有其必要性。 

4.1.1 A1 類與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趨勢 

在本研究觀察的區間內於桃園市 13 個行政區，總共發了 93,041 件受傷以

上交通事故（A1 類與 A2 類），在這些交通事故當中，死亡 1人的交通事故有 456

件，佔全部事故的 0.49%，死亡 2 人的交通事故有 10 件，佔 0.01％，另死亡 3

人的有 4 件。另外，我們也可以知道段期間總共發了 4,392 件酒後駕車交通事

故，佔全部事故的 4.72%；再從 2011 年《刑法》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修正前

後來看，修法前共發生 2,358 件酒後駕車事故，佔全部事故的 5.19%，而法規修

正後共發生 2,034 件酒後駕車事故，亦佔全部事故的 4.28%，而修法前後酒後駕

車交通事故的佔比分別是 53.69％與 46.31%，因此從修法實施期日前後各 1 年的

區間統計數據來看，在修法後酒後駕車發生的件數似乎有明顯降低的趨勢。 

從圖 10 2011 年修法時點前後 1 年區間死亡暨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數趨

勢可以發現，於本次法規修正前後觀察，A1 類死亡交通事故係呈現微幅上升趨

勢，最高值發生於 2011 年 11 月，也就是法規修正當月，該月份共計發生死亡交

通事故共 34 件，而《刑法》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修正施行後
43
，死亡交通事

                                                      
43
 《刑法》第 185 之 3 條於 2011 年 11 月修正，新法施行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2 日。自施行日

期開始，司法及執法機關係開始依據新修正法規規範執行。 



41 
 

故連續 3個月呈現非常顯著的下降，至 2012 年 2 月的 10 件，因此，從趨勢圖也

可以觀察到，在此次法律修正似乎對於「死亡交通事故」有個「短暫」但「明顯」

的效果。 

另再觀察圖 11 2011 年修法時點前後 1 年區間死亡暨酒後駕車佔整體交通

事故比例，以兩者占交通事故發生比例呈現死亡及酒後駕車事故的變化，長期整

體發生數亦分別呈現下降趨勢，但修正後下降程度是否與修法前有顯著不同，則

無法直觀地從圖中觀察出來，待藉由迴歸分析再來探討修法是否有對於死亡及酒

後駕車交通事故有顯著的影響。 

4.1.2 A1 類與酒後駕車交通事故地區趨勢 

從時間帶寬約 2 年的交通事故資料來觀察桃園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分布

狀況，如圖 12 桃園市行政區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分布所顯示，交通事故中死亡人

數最多的行政區是中壢市
44
的 60 人，最少的是復興鄉的 4 人，但因為各行政區域

人口與交通頻繁程度不一，假若單就交通事故中死亡人數來看，並無法很客觀的

得到是否某些行政區有死亡率偏高情形，本研究將上揭資料除以該區域交通事故

發生數，轉換成發生交通事故平均死亡人數比例，如圖 13 桃園市行政區交通事

故平均死亡人數比例，結果是復興區的比例最高為 2.062%，最低的是桃園市的

0.154，原本死亡人數最高的中壢市在除以交通事故發生數後，死亡人數比例卻

是倒數第 2低的，因此從機率的觀點來說，中壢市可能發生遠較其他行政區多的

交通事故件數，但是造成死亡結果的機率卻不如其他行政區域高。 

再來，本研究關心的另一個是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情形，相同的我們將酒

後駕車交通事故
45
依行政區分布進行統計並繪製長條圖，如圖 13 所示，可知酒後

                                                      
44
 桃園市於 2014 年 12 月 25 日始改制為直轄市，中壢市為原桃園縣改制前的縣轄市，現為中壢

區，本研究所使用之交通事故資料係桃園市改制升格直轄市前，因此其 13 行政區域名稱仍

係以舊稱標示。 
45
 本研究所稱「酒後駕車」交通事故係以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32「飲酒情形」中註

記為 3 至 8項，該當事人經呼氣或血液檢測後確認有酒精反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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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發生最多的行政區為中壢市的 716 件，其次是桃園市的 661 件，最少的

是復興鄉的 14 件；復經除以該行政區交通事故發生數，換算酒後駕車事故發生

比例，如圖 14 所示，最高的是復興鄉的 14.43%，新屋鄉的 8.89%居於次，比例

最低的則是龜山鄉的 3.59%，但從死亡人數與酒後駕車事故分布觀之，復興鄉的

死亡人數與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數都是遠少於其他各行政區，但復興鄉因為地

理位置特殊，設籍居住人口相對稀少且交通旅次遠少於其他各鄉鎮市，交通事故

發生數亦相對少，假若以平均數的角度觀之，復興鄉發生死亡與酒後駕車交通事

故的機率都會是最高的，且亦高出其餘各鄉鎮市甚多，但我們仍不能僅以此就武

斷的評斷復興鄉的交通安全狀況，僅能從資料給予的結果，假若復興鄉
46
發生交

通事故，有較高的機率是嚴重的交通事故或者酒後駕車事故。 

  

                                                      
46
 復興鄉（現桃園市復興區）位處山區，為桃園縣（改制前）面積最大的行政區，人口約 1.2

萬人（2018 年），居民多為臺灣原住民族泰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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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迴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想要捕捉 2011 年中華民國《刑法》修正對於交通系統

安全性產生的影響效果，因此使用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率（被解釋變數：dead）

與致他人死亡機率(被解釋變數：cdeath)兩個面向來衡量系統安全性的變化，但

在使用邏輯回歸估計上揭機率前，我們可以先以（3-15）式衡量系統中酒後駕車

事故在法規修正前後變化的狀況，本節茲分別敘述如下： 

4.2.1 法規修正效果估計:酒後駕車交通事故機率變化 

以虛擬變數「drunk」為被解釋變數，並於邏輯迴歸模型中加入虛擬變數

「afterlaw」
47
，使用（3-15）式估計模型中各解釋變數係數，並觀察其 p-value

以解釋係數值是否顯著，估計所得各變數係數數值均轉換成勝算比
48
方便判讀與

解釋，我們可以很直觀的了解，某個解釋變數在迴歸模型中相較於基準狀況時的

機率是增加或者減少，另外還有增減的程度多寡，使用邏輯迴歸估計酒後駕車事

故發生機率在 3個不同的時間帶寬資料當中的結果，彙整如表 5 法規修正效果

估計:酒後駕車交通事故機率變化。 

首先，由係數可以觀察到，2011 年《刑法》法規修正後相對於修正前，對於

整個酒後駕車事故發生的機率皆呈現負向的影響，但在 3 個月的時間帶寬中，估

計之係數值尚未顯著，但從 6 個月開始到 1 年的時間帶寬中，係數均呈現顯著的

結果，此次的法規修正從交通事故資料來觀察，確實降低了約 15%酒後駕車事故

發生的機率，但此一效果在 3 個月時尚未很顯著的出現，直至 6 個月時開始看到

明顯的變化；推測法規修正施行後，無論是執法或司法機關均需要時間來適應新

法規定，且假若某當事人因為酒後駕車肇事而觸犯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經

                                                      
47
 有關本研究中使用之虛擬變數設定及代表意義，請參照本文 3.4.3「估計法規修正效果」內

文敘述。 
48
 將迴歸係數值轉換為勝算比俾利研究結果解讀，請參照本文 3.3.3「勝算比（odds ratio）」

內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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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調查後移送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再經檢察官起訴後地方法院法官審

判確定需耗費些時日，受到嚴厲處罰的效果並非立即可以產生，因此再此一效果

上可能出現效果延遲的現象。 

但在本研究實證上的結果，2011 年中華民國《刑法》修正確實產生降低酒

後駕車事故發生機率至 15%的效果，張可澔（2017）研究亦發現：「修法伴隨著

道路臨檢擴大實施，故估計結果將包括罰責效果（penalty effect）與執勤效果

（enforcement effect）」，在本文 4.1.1 「A1 類與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趨

勢」中亦有發現，《刑法》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修正施行後，死亡交通事故

連續 3 個月呈現非常顯著的下降
49
，據此，可以合理的推論伴隨著《刑法》修正

執法機關的勤務作為，例如實施道路臨檢、規劃重點執法等等，對於整體交通系

統安全性產生了立即性的「執勤效果」，顯現在距離修法時點比較靠近的時間範

圍內（約 3 個月內），接著由法規修正產生的「罰責效果」則後顯現在整體酒後

駕車發生率的下降方面。 

4.2.2 法規修正效果估計: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率變化 

本研究以邏輯迴歸（3-16）式估計涉及（受傷以上）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

率代表整體交通系統安全性的變化，並嘗試以法規修正時點前後的變化，來捕捉

法規修正產生的效果，將估計係數值與 p-value 彙整於表 6 法規修正效果估計:

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率變化，對於各別變數估計之勝算比值及顯著與否，茲分

述如下： 

一、 「drunk」：代表該交通事故當事人經檢測是否有酒精反應，由結果可

以發現酒後駕車會顯著得增加當事人發生事故時的死亡機率，這點在

直觀上我們可以很容易理解，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當事人最高的死亡率

是較靠近法規修正實施的時點，相較於沒有酒精反應交通事故當事人

                                                      
49
 請參照附錄－表 6 法規修正效果估計: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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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 4.8 倍的死亡機率，但隨著遠離法規修正實施時點，機率逐漸降低

到 1 年時間帶寬的 2.223 倍(相較於未飲酒駕駛發生交通事故死亡機

率)。 

二、 對於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率的變動，隨著資料時間帶寬不

同而逐漸降低的變化，但我們只能從迴歸分析結果推知，發生交通事故

當事人假若是有酒精反應，在死亡機率的估計都會高於未有酒精反應

的當事人，但在不同時間帶寬內資料，估計死亡機率有浮動亦屬正常，

但從最高的 4.8 倍至最低的 2.223 倍，這樣的差距我們不應該忽視，

可能有某個原因致使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率變動，但 3 個

時間帶寬的係數都是呈現顯著的結果，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

機率高出正常的駕駛，絕對是毫無疑問的。 

三、 「afterlaw」:代表於修法前後發生某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的機率是否

有明顯的變化，可以觀察到在 3個月時間帶寬的資料中，修法後發生交

通事故當事人死亡的機率僅有修法前的0.45，估計結果係數是顯著的，

所以接近法規修正時點的區段中，捕捉到有某個顯著降低死亡機率約

55％的效果，但在 6 個月及 1 年的時間帶寬資料中，估計結果皆未能

顯著，且兩者結果正負波動，因此我們除了能肯定在接近修法時點時有

顯著影響，而超過 3個月後此影響似乎不復存在。 

四、 「drunk#afterlaw」:交乘項的部分，我們想要了解對於對於檢測出酒

精反應的當事人的死亡率，在經過修法後是否產生顯著變化，但從表 6

「drunk#afterlaw」係數估計的結果得知，勝算比亦呈現正負波動，並

無較固定影響方向，另外係數估計的結果亦是不顯著的，因此我們也沒

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在修法後酒後駕車當事人的死亡機率有明顯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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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法規修正效果估計:交通事故致他人死亡機率變化 

除了上揭兩個面向外，本研究另外從交通事故致他人死亡機率的觀點，同時

來觀察整個交通系統安全性的變化，我們從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3 死傷人

數（1）死亡（人）統計欄位與表（二）○22受傷程度欄位，可以計算出該交通事

故是否造成當是人以外之其他人員（乘客、對造當事人或行人等）死亡的結果，

進而可以得到虛擬變數「cdeath」，而我們將「cdeath」當作被解釋變數放入式

（3-17）後可得到交通事故致他人死亡機率估計，因此本研究亦以此來衡量在法

規修正前後此致他人死亡機率的變化。 

估計得到的係數值彙整如表 7 法規修正效果估計:交通事故致他人死亡機

率變化，而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體內有酒精反應的狀態下造成他人死亡的機率無

論在哪個一時間帶寬中都是明顯高於正常狀態，最高的是3個月時間帶寬的3.85

倍，而 6 個月或者 1 年的時間帶寬估計得到的勝算比則是收斂到 2.29 至 2.32 倍

左右，估計結果的 p 值也都是呈現顯著的結果，從 4.2.2 與本節的結果我們幾乎

可以印證前人有關酒精影響駕駛行為的研究，非常明顯的酒精反應造成交通系統

死亡率明顯的增高。 

再者，觀察修法前後對於交通事故致他人死亡機率變化，雖然估計得到的勝

算比皆是呈現負向的影響（相較於修法前），但是 3 個時間帶寬所估計結果卻都

不顯著，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無法有足夠信心的解釋修法後會降低整體交

通事故致他人死亡機率；另外有關「drunk#afterlaw」交乘項部分，我們想觀察

對於體內檢測出酒精反應的當事人在修法後致他人死亡機率的變化，雖然估計的

結果是呈現負向的影響，但是係數均未能顯著，因此我們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

修法前後對於「酒後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他人死亡機率」有顯著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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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 

從交通事故資料實證的分析結果，總體來說，我們可以觀察到 2011 年《刑

法》不能安全駕駛公共危險罪修正後，對於抑制酒後駕車事故發生的明顯效果，

相較於修法前桃園市整體的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機率約下降 15%，且此效果從

6 個月的資料區間開始顯著並持續至 1 年的資料帶寬。 

接著，我們觀察了整體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與「致他人死亡」的機率變

化，首先交通事故當事人只要體內檢測出酒精反應，將大幅增加死亡與致他人死

亡的機率，無論在任何資料範圍，迴歸估計的係數均呈現顯著的結果，這部分也

印證了「飲酒駕車」行為確實大大的增加了交通系統所承受的風險，也使其他用

路人的安全性同時降低，這部分的結果使我們好奇為何靠近修法時點前後 3 個月

內的交通事故會有較高的酒後駕車死亡率與致死率的反應呢，可能原因係本研究

並未將當事人酒精檢測結果數值的高低分類區隔，僅以體內酒精反應的有、無作

為虛擬變數，因此當虛擬變數「drunk＝1」時係包含所有體內有酒精反應的當事

人（檢測值從高至低），推測修法後常伴隨路檢執法強度、頻率的增加等作為（執

勤效果），非常有效地抑制了酒測值較低（輕度）飲酒駕車的人數，但酒測值高

（重度）飲酒駕車的人仍然較不受影響，因此可能造成較接近修法時點的資料區

間，顯現出較高酒後駕車死亡率及致死率的結果。 

在接近法規修正施行的時點附近，有個很明變化，即當事人死亡機率降低了

約 55%，但到了 6個月與 1年長度資料帶寬這個效果卻消失了，因此這個部分的

效果是相對較短暫的，本研究亦將之推測歸類於法規修正後執法機關增強相關執

勤作為所產生短期但強烈的執勤效果，觀察致他人死亡機率部分的估計結果，雖

然估計之係數值未能達到顯著，但檢視不同區間帶寬的作用方向，在較靠近修正

時點的效果亦減少約 47%的致死機率，但在 6 個月與 1 年時間帶寬的效果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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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結果與當事人死亡機率所估計得到的結果類似，因為這部分的影響包含了酒

後駕車與非酒駕的當事人，因此本研究認為此次的法規修正仍伴隨著有相當的外

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它不僅降低酒後駕車死亡或致他人死亡機率，

同時也降低普通駕駛人上述兩者的風險性。 

最後，在研究中我們所關心的交乘項的結果卻都是呈現不顯著的狀況，也就

是說在此資料當中，無法有足夠證據顯示酒後駕車與法規修正對於交通事故當事

人死亡機率或致他人死亡機率有交互影響，因此雖然我們從 4.1.1 敘述統計的結

果就粗略可以看出修法後酒後駕車之交通事故發生數相對減少，復經 4.2.1 的迴

歸模型估計的結果亦顯著的減少約 15%，但在整體交通系統中死亡與致他人死亡

的風險除了較接近修法時點有變化外，但在其他的部分均無較明顯的影響，且此

一效果較大的可能係修法後執法機關加強執勤作為所產生短期效果（執勤效果），

有關修法的長期效果（罰責效果）的顯現似乎比較延遲，由本研究 4.2.1 結果可

知，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的降低至少於法規修正 3個月之後才開始有顯著的效果，

推測可能的原因是要使酒後駕車當事人受到新修正法規的處罰，仍要經歷由警察

機關偵查、移送及司法機關起訴與判決等的相關法規程序時間，因此酒後駕車當

事人受到嚴厲處罰的時間點將會有所延遲，而修法產生的效果出現的時間亦相對

較遠離法規修正時點。 

總的來說，本研究針對 2011 年《刑法》修正桃園市交通事故資料的實證研

究結果整理如下： 

一、產生短期效果：修法同時對非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產生外溢效果，降低整

體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率，使整體交通系統安全性提升。 

二、產生長期效果：降低酒後交通事故發生件數及機率，酒精作用會影響駕

駛人生理反應，酒後駕車確實造成交通系統安全性影響，因此降低酒後

駕車交通事故，亦有助於提升整體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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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的法規修正對於酒後駕車當事人死亡機率及致他人死亡機率影響，

在本研究中無積極證據證明兩者有顯著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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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建議 

本研究發現修法後伴隨的加強執法作為，能對於防制酒後駕車行為得到迅

速且顯著效果，同時產生的外溢效果增加整體交通系統安全性，作為快速打擊及

壓制酒後駕車行為，執法機關的積極作為增加酒後駕車駕駛在道路上被攔檢的機

率，於短期能很顯著的降低整體交通事故的當事人死亡或致他人死亡機率，執法

機關的勤務作為即時防制措施將是很有效的政策選擇，同時也是後續法規是否能

產生長期效果的基石（Benson and Rasmussen, 1999）。 

另估計本次《刑法》修正的長期效果，最主要是降低整體酒後駕車事故發生

機率約 15%，雖然這樣的效果也是非常有效的促進整體交通安全，但修法的效果

出現有延遲性且似乎對於重度酒後駕車者並無影響，而通常造成較嚴重的交通事

故有較高的比例都是高酒測值的當事人，因此從實證的數據當中也無顯著的證據

看到法規修正長期效果對於酒後駕車當事人死亡或致他人死亡機率的抑制，刑罰

對於酒後駕車處罰的論理除了有較大的爭議外，另外刑事訴訟程序的時程不如行

政罰或者警察勤務作為有即時性的效果，立法者本欲以刑罰嚇阻酒駕行為發生，

程序耗時與等待判決結果的延遲，仍無法嚇阻嚴重酒後駕車行為的發生；再者，

產生諸多爭議，例如立法上具體或抽象危險爭論、執法過程瑕疵、酒測器存在誤

差值或矯治機關人滿為患等問題，劉桂文（2014）研究認為：「經由次級資料分

析、質性訪談及量化問卷分析的結果發現，酒醉駕車受刑人並不會因刑罰的嚴厲

而減少醉駕車行為⋯⋯，本研究未能證實監獄的各項措施確實能避免酒醉駕車再犯

行為的發生」，政策若只想以「嚴刑峻罰」迅速回應民意，一昧的僅以刑事手段

優先時，是否又產生更多問題耗用了更多的社會成本，且不啻排除了思考其他更

經濟防治政策的可能性。 

最後針對國內酒後駕車政策效果之研究，建議可於「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一）（二）當中，增加「5 年內是否曾經酒後駕車違規或違法」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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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用意在於將資料中事故當事人區分為不同群組，當我們可以明確酒後駕車法規

變動效果的接受組與對照組
50
後，即可使用本研究所建立的模型(3-16)與(3-17)

式來確立法規修正對於當事人死亡機率或者致他人死亡機率的「因果關係」，此

一方法為差異之中差異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當政策施行或

法規修正時，主政者最關心的應是是否產生效果達成所想要的目的，而客觀上觀

察到的數據變化是否真的是政策變動所產生的效果，因此政策變動與數據變化間

的因果關係確立，對於政策效果之相關研究至為重要。 

  

                                                      
50
 交通事故當事人曾有酒後駕車紀錄者可視為酒駕法規改變效果的接受組，另外無酒後駕車紀

錄者可作為上揭改變的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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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限制 

本研究感謝政府積極推動開放資料政策
51
，使許多政府機關之行政資料得無

償開放予學術研究使用，賦予資料更多的價值，作為增進國家社會福利的指引，

惟各個地方政府資料公開進度不一，本研究撰寫期間僅蒐集桃園市之交通事故資

料，惟酒後駕車相關法規（行政法、《刑法》等）修正都是全國一體適用，因如

能將全國各地方政府的交通事故資料都納入研究範圍，將可以更深入探討不同地

區是否對於法規修正產生不同的反應或效果，並以全國的交通安全的角度來評價

本次法律修正的效用，將使結論立場更加客觀亦更具說服力。 

另外，本研究針對 2011 年《刑法》修正前後特定期間交通事故資料為研究

對象，並盡可能控制所有影響交通事故嚴重性（安全性）的解釋變數，以求估計

結果準確、可信，並正確捕捉法律修正產生的效果，惟本研究撰寫過程，尚無法

獲得該期間警政機關相關勤務作為強度的可靠數據資料，本如若能控制勤務作為

強度，應該可以更近一步分離出修法包含的「執勤效果」與「罰責效果」，而對

整體酒後駕車研究結果可能更深的影響。 

囿於本研究所取得的資料及時間，僅選擇 2011 年《刑法》修正作為政策效

果衡量的目標，尚未延伸至其他時間點之酒後駕車政策變動分析，但本文嘗試使

用非其他研究者使用過之方法及觀點衡量政策，僅做為此研究方法之投石問路，

假設作者之後有機會仍將繼續蒐集更長時間之交通事故資料並衡量其他可能之

交通政策，期望達到政策效果之最佳化與社會福利最大化。 

  

                                                      
51
 依據行政院第 3322 次院會決議指示，「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可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提

升民眾生活品質，滿足產業界需求，對於各級政府間或各部會間之決策品質均有助益可見其重

要性⋯⋯資料開放的類型以便利及提升民眾生活品質為優先，例如食、醫、住、行、育樂、就業、

文化、經濟發展和生活品質等，期透過政府資料開放，促成跨機關與民間協同合作與服務創新，

創造民眾、政府、業界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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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表 1 歷年道路交通事故件數（2003 至 2016 年） 

 
表 2 歷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受傷人數、死亡率及受傷率（依人口數、領

有駕駛執照人數、機動車輛登記數、延車公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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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歷年道路交通事故中汽機車駕駛者死亡人數、受傷人數 

 
表 4 歷年機動車輛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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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法規修正效果估計:酒後駕車交通事故機率變化 

 

 

Variable Odds Ratio p > |z| 
Number  
of obs 

Bandwidth 

 0.908 0.180 22,403 3-months 

afterlaw 0.885 0.016** 44,142 6-months 

 0.851 0.000*** 87,556 1-year 

*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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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法規修正效果估計:交通事故當事人死亡機率變化 

 

Variable 
Odds Ra-

tio 
p > |z| Number  

of obs 
Bandwidth 

 4.807 0.000*** 22,673 3-months 

drunk 3.829 0.000*** 44,908 6-months 

 2.223 0.000*** 88,504 1-year 

 0.458 0.062* 22,673 3-months 

afterlaw 1.116 0.656 44,908 6-months 

 0.900 0.456 88,504 1-year 

 1.144 0.799 22,673 3-months 

drunk#after-
law 

0.818 0.610 44,908 6-months 

 1.112 0.771 88,504 1-year 

*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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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法規修正效果估計:交通事故致他人死亡機率變化 

 

 

Variable 
Odds Ra-

tio 
p > |z| Number  

of obs 
Bandwidth 

 3.851 0.012** 22,518 3-months 

drunk 2.293 0.076* 44,569 6-months 

 2.328 0.007*** 87,847 1-year 

 0.530 0.247 22,518 3-months 

afterlaw 0.904 0.756 44,569 6-months 

 0.918 0.610 87,847 1-year 

 0.228 0.219 22,518 3-months 

drunk#afterlaw 0.902 0.881 44,569 6-months 

 0.856 0.743 87,847 1-year 

*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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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圖 1 歷年 A1 類交通事故以涉入當事人最高 BAC 值區分 

 
圖 2 歷年 A2 類交通事故以涉入當事人最高 BAC 值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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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歷年駕駛人死亡交通事故酒後駕車比例 

 

 
圖 4 歷年駕駛人受傷交通事故酒後駕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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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內歷年酒後駕車相關法規重大修正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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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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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 
 

 
圖 8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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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Logit Model 與 Linear Model 

 
圖 10 2011 年修法時點前後 1 年區間死亡暨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數趨勢 

  

修法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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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11 年修法時點前後 1 年區間死亡暨酒後駕車佔整體交通事故比例 

  

修法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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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桃園市行政區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分布 

 

圖 13 桃園市行政區交通事故平均死亡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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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桃園市行政區酒後駕車事故數分布 

 

圖 15 桃園市行政區酒後駕車事故發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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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國內酒後駕車相關研究論文彙整 

論文出版年 論文名稱 
研究者 

（校院名稱） 
研究發現 

2018 
酒駕犯中立化

技巧之探究 

陳瑞旻 

(國立中正大學) 

研究發現「酒駕組」確實在中立化傾

向與「一般民眾」有顯著差異，且年

齡越大、教育程度低，則其中立化的

傾向也越高；進一步分析，酒駕犯在

法律認同以及酒駕法律了解程度上

有差異，顯示出酒駕犯若對法律越認

同或對酒駕法律了解程度越高，其中

立化的傾向就會越低。 

2017 

估計酒駕罰則

加重的政策效

果 

張可澔 

(國立臺灣大學) 

由於 2013 年 6 月的修法伴隨著道路

臨檢擴大實施，故估計結果將包括罰

則效果（penalty effect）與執勤效

果（enforcement effect），實證結

果顯示，酒駕修法與擴大臨檢皆使夜

間之酒駕傷亡人數顯著下降，效果至

少維持了 3個月，而日間傷亡人數的

變化則不顯著。此外，推估 2013 年

修法之罰則效果至少為 12%。另一方

面，觀察非酒駕傷亡人數在修法前後

的變化，我們發現酒駕之外溢效果不

存在。最後，以相同模型對酒駕平均

駕駛年齡、重度飲酒程度、酒駕事故

平均乘客數及每日犯罪等進行估計，

發現變數在政策前後皆無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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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經濟景氣與酒

駕關係之探討 

吳宜珊 

(國立中央大學) 

依追蹤資料迴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分析發現，失業率的增加，明顯增加

交通事故的發生；對於酒駕而言，男

女失業率對於酒駕事故則有不同的

影響，仍可看出經濟景氣確實影響酒

駕事故的發生，有其重要關聯性。 

除了失業率外，影響酒駕事故的發生

另一個大又直接的因素，即是高濃度

酒類消費量，因著男性為主要喝酒族

群，因此顯著正向影響酒駕事故的發

生。 

2017 

酒駕之刑事政

策及經濟學面

向實證探討:以

花蓮地區單純

酒駕犯罪為例 

許鈴敏 

(國立東華大學) 

研究發現花蓮地區，男性酒駕較嚴

重、夜間酒駕率較高、酒駕年齡以 40-

49 歲為最高、非原住民比例高酒駕率

就高、原住民比例較高鄉鎮，女性酒

駕較高，惟非絕對、酒駕率集中人口

密集或人口多的鄉鎮、21-24 時酒駕

率最高、秋冬酒駕率高、住家是酒駕

率最高的場所、喝廉價酒者居多、酒

駕交通工具以機車族最多、50 歲以上

的酒駕率較少，足徵酒駕行為其實是

一種成本與損失的理性選擇、酒醉駕

駛人大多為經濟弱勢者。 

2017 

汽車酒駕酒精

濃度感測變化

之研究 

曾宇宏 

(高苑科技大學) 

利用酒精感測器及嵌入式系統設計，

系統偵測到駕駛者在密閉的汽車內

駕駛者酒精濃度未超過 0.0073mg/L，

駕駛能夠順利發動汽車引擎。若呼吸

的酒精濃度累積超過預先設定的

0.0073mg/L 安全值時，汽車引擎無法

啟動；若行進中的汽車，偵測到駕駛

者酒精濃度超過 0.0073mg/L，系統會

自動啟動閃爍汽車四個角落的方向

燈，並以控制汽車引擎，將汽車時速

下降到 20 (公里/小時)，並發出語音

警示，提醒汽車駕駛人汽車將於系統

設定的固定時間(例如 3 分鐘)內熄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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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我國警察取

締酒後駕車問

題與對策之研

究 

戴川盛 

(中央警察大學) 

2013 年修法降低取締標準及提高刑

罰，仍無法杜絕酒後駕車的發生，反

而因為違法標準降低並明定於法律

之中，使得酒後駕車公共危險罪的新

入監受刑人增加，造成監獄越來越擁

擠，研究結果發現，警察人員對於取

締酒後駕車全面縮減車道路檢無正

當法律授權、警察人員對於駕駛人拒

測僅能掣單舉發或酒後駕車致人於

死與肇事逃逸於刑度上失衡。 

2016 

※飲酒駕駛行

為之刑事立法

與刑罰民粹主

義－比較台灣

與日本的刑事

法律制度 

蔡宜家 

(國立中正大學) 

研究發現：刑罰民粹主義下的嚴罰化

刑事修法前，並無有效防制飲酒駕駛

的理論基礎，其修法後，亦無有效防

制飲酒駕駛的實證結果；抑制飲酒駕

駛的關鍵不在提高刑責，在於深植民

眾喝酒不開車的規範意識等結論。建

議立法機關停止繼續陷入「加重刑罰

方能遏止飲酒駕駛」的迷思、建議政

府著重考量車用呼氣酒精鎖的施行

評估及參考日本汽車代駕制度的研

究與評估等事項。 

2016 

※台灣酒駕政

策與酒駕事故

之關聯性研究 

李佩玲 

(國立中央大學) 

使用長期追蹤資料固定效果與負二

項迴歸固定效果模型，以鄉鎮市區層

級的分析結果，降低酒測值門檻與加

重刑事責任能顯著降低台灣本島每

日酒駕事故率；若個別觀看六都之間

的每日酒駕事故率，則修法顯著效果

參差不齊，顯示除了全國性修改法規

更需要因地制宜訂定與落實酒駕政

策。至於每日酒駕死亡與受傷人數，

歷次法規修法之影響效果有限，對死

傷人數的降幅分別逐次減少或不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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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論《刑法》不能

安全駕駛罪-以

醉態駕駛為中

心 

黃俊傑 

(國防大學) 

立法及修法之目的均是為了使道路

交通更為安全，人民之身體、生命及

財產能夠獲得保障，但是採取《刑法》

前置來嚴懲違犯者，雖然立法的目的

是正當的、良善的，但是運用嚴刑峻

法來懲罰酒後駕車這種輕微之過錯，

卻始終無法跳脫罪責不相當之問題，

2013 年修法甚至以酒測標準值當作

不法之構成要件，這樣不僅使本法條

陷入酒測數值之爭，亦失去本罪罪責

之所在。另外，透過司法判決統計觀

察，也發現量刑偏輕，顯與立法者重

刑化之修法方向相違背，可見實務上

亦認為重刑化並不是解決問題之良

策，無法有效嚇阻酒駕行為發生。 

2015 

酒駕犯罪特性

及其影響因素

之實證研究 

林宜臻 

(中央警察大學) 

研究結果顯示：（1）酒駕受刑人特性

方面：以男性居多，教育程度多在高

中以下，而婚姻狀況則以未婚者或婚

姻不穩定者為多，並傾向低社會經濟

地位。（2）飲酒情境方面：以朋友聚

會為多，飲酒人數大多為 3至 4人。

（3）酒駕犯罪特性方面：多騎乘重型

機車、以 0.55mg/l 以下之酒精濃度

較常見，且多為未肇事被取締。（4）

個人及家庭特性間接影響酒駕被取

締次數，家人偏差較嚴重者、自我控

制程度較低者，酒駕可能性越高。（5）

學校依附越強烈者，酒駕之可能性降

低。（6）早期飲酒及非行經驗與酒駕

息息相關，初次飲酒年齡越年輕，則

日後有問題性飲酒之可能性提高，而

犯罪偏差經驗越多者，酒駕被取締次

數也越高。（7）酒駕犯罪者以遊樂型

生活型態居多，增加了其接觸酒精之

機會，且其友伴有偏差行為之可能性

亦較大，透過與朋友之接觸學習，酒

駕者之飲酒價值觀較為扭曲，且對於

飲酒邀約來者不拒。（8）飲酒人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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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成癮及飲酒價值觀有關聯性存

在，單獨飲酒者之酒癮傾向較嚴重，

飲酒價值觀也較偏差。 

2015 

酒駕肇事與環

境因素時空分

析 

闞廼璇 

(中央警察大學) 

研究結果顯示：(1)2013 年修法之後，

酒駕肇事有明顯大幅的降低；酒駕肇

事以一月為最多，非酒駕肇事並無明

顯差異；一週之中，愈接近週末，酒

駕肇事開始上升，非酒駕肇事無明顯

變化；酒駕肇事多發生在夜晚，並在

午夜 12 點前達到最高。(2)酒駕與非

酒駕肇事均有顯著之空間聚集現象，

相關分析發現，各里之飲酒店或大眾

運輸愈多，酒駕與非酒駕肇事也愈

多。(3)酒駕肇事各種迴歸模型之解

釋力均無太大差異，但以 OLS 的解釋

力為最佳；非酒駕肇事以 SEM 解釋力

最佳。 

2015 

酒後駕車加重

處罰立法前後

執法與判決結

果比較分析-以

大臺北地區為

例 

郭佩霞 

(中央警察大學) 

針對民國102年大臺北都會司法機關

審理之酒駕公共危險案件的偵、審結

果進行調查，統計分析酒駕案件判決

樣態和特性，討論範圍含再犯、肇事、

不可易科罰金與緩起訴樣態，歸納司

法機關對於研究樣本的偵、審結果，

發現研究樣本之整體特性為：多數以

簡易判決程序進行，酒駕再犯率四成

以上；修法後之樣態為：呼氣酒精濃

度降低，使用機車比例暴增，有酒駕

前科者增多，肇事率明顯下降，判決

緩刑比例增倍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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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論《刑法》第 185

條之 3不能安全

駕駛罪—以飲

酒駕駛行為為

中心 

陳靖琳 

(國立臺灣大學) 

本條第1項第1款將酒精濃度值入法

化所引起的諸多質疑，本文從醫學評

估基礎、酒測儀器品質與施測人員專

業訓練、避免誤差的程序設計三方面

最基本的要求進行檢討，惟均未能通

過檢驗。在現行法規範下，或許能參

考美國法上被告於訴訟程序中得完

整挑戰酒測儀器與施測過程的程序

性保障，並配合得對本款的證據證明

提出「可反駁的法律推定」作為配套

措施，以緩解本款的立法不當，但僅

為權宜之計，更根本的做法是，將本

條項 3款規定刪除，修改為如同修法

前以不能安全駕駛為唯一判斷標準

之規定。 

2015 

我國酒後駕車

刑事量刑之實

證研究 

許麗花 

(國立中正大學) 

2013 年 6 月《刑法》修法後，全國各

地方法院酒後駕車致人於死或重傷

之有罪判決書 125 件，作為本研究分

析的資料，彙整後的研究結果如下：

一、修法之後酒後駕車肇事件數確有

減少；二、需持續充實量刑資訊並配

合修改相關法律；三、修法後的量刑

仍為偏低且不一致。 

2015 

※論飲酒後駕

車行為犯罪化

之立法現象 

劉晨志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將此一立法循環現象以及檢視

其背後的社會脈絡，指出飲酒後駕車

行為的犯罪化立法內容，突顯的是刑

事手段成為國家對酒駕的優先手段，

然後面對實施效果的不彰與適用上

不公的疑慮，引發刑事立法象徵化與

政治化的問題。這樣的結果，將對於

憲政秩序中的法治國原則產生不可

避免的侵蝕，必須思考具體可能的解

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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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每況愈下的不

能安全駕駛罪

立法－以 102 年

修法後的不能

安全駕駛罪為

中心 

胡展彰 

(中原大學) 

透過司法實務統計的結果觀察，會發

現目前的量刑皆偏輕，與立法重刑化

的思想顯有不符，造成兩者間在認知

上大相逕庭，且基於預防思想而一味

的提高刑責，是否真能有效嚇阻犯罪

發生，或者只是單純呼應人民情緒的

修法，本研究論文認為這些都是立法

者在本次修法所產生的許多問題。 

2015 

酒駕重罰化對

成年累犯之嚇

阻效果 

吳姿瑩 

(國立臺北大學) 

分析結果發現(1)與未婚者相比，離

婚者再次酒駕傾向較高;(2)習慣每

天都飲酒者，其再次酒駕傾向的機率

比喝酒頻率低的人高；(3)愈瞭解酒

駕相關罰則、認為酒駕懲罰越嚴厲、

被逮捕機率高及刑罰實施迅速者，再

次酒駕傾向皆愈低；(4)同樣認為酒

駕有很高的機率會被罰的狀況下，高

教育程度者與低教育程度者相比較

不容易酒駕；(5)同樣都非常瞭解目

前酒駕相關罰則的狀況下，已婚者與

未婚者相比較不容易酒駕。 

2014 

駕駛人酒精濃

度與肇事嚴重

度關聯性之探

討－以桃園縣

為例 

馬士軒 

(中央警察大學) 

研究顯示，調查樣本中受輕傷者酒測

值均較低，而受重傷及死亡者則剛好

相反，經迴歸分析後得到酒測值可以

正向預測受傷嚴重程度之結果，表示

當酒測值越高時，受傷的程度也會越

嚴重。同時發現在不同的年齡、道路

型態及車種等族群中，肇事者酒測值

之高低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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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我國酒醉駕車

再犯行為之研

究 

劉桂文 

(國立中興大學) 

1.本研究經由次級資料分析、質性訪

談及量化問卷分析的結果發現，酒醉

駕車受刑人並不會因刑罰的嚴厲而

減少酒醉駕車行為。2.經由實證分析

結果發現，朋友的控制為影響酒醉駕

車者再犯行為之原因，在經由守法朋

友的協助及控制下，能有效減少酒醉

駕車遭取締次數及犯罪的發生。3.本

研究發現，大多數酒醉駕車受刑人有

感受到刑罰的嚴厲，並認同監獄各項

教化措施，但本研究未能證實監獄的

各項措施確實能避免酒醉駕車再犯

行為的發生。 

2013 

酒後駕車成因

分析及其防治

對策之研究-以

桃園縣為例 

陳筱娟 

(中央警察大學) 

研究結果發現，個人基本特性、正式

社會控制、非正式社會控制、自我控

制與機會因素對於酒後駕車行為均

有顯著影響。其中，年齡在 31 歲以

上、同儕附著程度較差及未婚者，可

預測其酒後駕車行為次數較為嚴重。

而男性、年齡在 31 歲以上、職業屬

性為外勤工作、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

下、職場環境飲酒的機率越高，可顯

著預測其酒後駕車行為的機率越高。 

2014 

論《刑法》不能

安全駕駛罪－

以酒醉駕車之

相關適用爭議

為核心 

陳建同 

(國立臺北大學) 

現代《刑法》在面對社會問題時所帶

有的「象徵性立法」特徵，為了要快

速回應社會的需求，選擇以應該作為

「最後手段」的《刑法》來管控各種

風險，藉由法律提前介入並嚴懲罪

犯，讓人民的不安感得以緩和，但同

時卻也破壞了《刑法》的原理原則。

社會不斷進步的同時，如何在其中找

到平衡點，即成為《刑法》具體條文

在解釋上的依循。就此，除重申「法

益保護」，更必須強調「人權保障」

機能，避免刑罰的濫用。 



79 
 

2013 

實施酒後駕車

罰責加重政策

之成本效益分

析 

徐漫育 

(國立中興大學) 

本研究為比較政策實施前後的差異，

以迴歸模型分析罰責變更對 A1 類和

A2 類的酒駕肇事件數和傷亡人數之

影響，和追蹤資料迴歸模型分析各縣

市的 A1 類之酒駕肇事件數和傷亡人

數之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加重酒駕

者的處罰以增加罰金的方式，最能有

效嚇阻酒駕行為發生。使用迴歸模型

所估計的結果並透過成本效益之淨

現值計算，可以得出施行嚇阻酒駕專

案會給社會每年帶來694,493,084千

元的總淨效益。 

2012 

(畢業學年

度) 

以駕駛人及一

般民眾之觀點

探討酒後駕車

罰款金額之研

究 

陳品含 

(國立嘉義大學) 

本研究透過 Logit 及 Probit 模式進

行個人及他人之最低罰款金額校估，

分析兩者之間之差異。研究結果顯

示，Probit 模式之校估結果皆較

Logit 模式之金額高， 當罰款對象為

受訪者本人時，能夠有效力減少酒駕

之最低罰款金額約為 54,000 至

58,000 元之間，相當於一成年人之平

均月收入所得，而若以受訪者之角度

看待目前之酒駕者最低應從 91,000

至94,000元之間訂為最低處罰標準，

才能夠有效地嚇阻酒駕之發生。 

2012 

高速公路酒駕

肇事與酒駕執

法強度、社會經

濟關聯性之研

究 

洪嘉臨 

(中央警察大學) 

本研究以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高速

公路酒駕肇事與酒駕執法、社會經

濟、交通等因素之關聯性；研究結果，

在執法部分，每週(月)整體酒駕執法

與當週(月)、隔週(月)之整體酒駕肇

事呈顯著負相關，以年為時間單位分

析，年酒駕執法率與當年或隔年之 A1

類酒駕肇事發生率均呈顯著負相關，

足見國道公路警察酒駕執法對酒駕

肇事，確實產生相當的防制效果，且

現時之執法對民眾之未來守法態度

具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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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酒醉駕駛人特

性及其影響因

素之實證研究 

張文菘 

(中央警察大學) 

分析結果顯示：1、在個人基本特性方

面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

職業、家庭收入、以及犯罪前科紀錄

上，酒醉駕車組與非酒醉駕車組是有

顯著差異的。整體來看，酒醉駕車組

是較傾向男性、低社經地位的。2、酒

醉駕車 5 次以上者特性：男性、40-

49 歲居多；未婚、不穩定婚姻者居多；

低社會經濟地位為多。3、酒醉駕車有

犯罪前科者特性：男性為主、年齡較

長；未婚、不穩定婚姻者居多；嚴重

低社會經濟地位。4、在社會控制理論

方面，酒醉駕車組與非酒醉駕車組，

也有顯著差異，且酒醉駕車組在社會

控制方面的確是屬於較薄弱的群體。

5、在機會因素方面，不論是在飲酒情

境監控、飲酒情境、執法感受、大眾

運輸便利或休閒型態方面，均達顯著

差異，並吻合日常活動理論之觀點。

6、在預測影響酒醉駕車行為因素方

面，透過複迴歸統計，發現最具影響

力的因素是對酒醉駕車危險了解。 

2011 

酒後駕車防制

策略之研究－

應用層級分析

法 

楊婷婷 

(逢甲大學) 

本研究實施專家問卷及加權計算後，

發現 4項策略為擴大執法、提倡大眾

運輸、加重刑罰與指定駕駛，並且針

對此4項策略提出國內實施此策略的

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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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應用駕駛模擬

器探討酒後駕

駛行為反應之

研究 

朱禮伶 

(國立成功大學) 

本實驗分析成果，可得知當駕駛者酒

後開車上路時，不但反應較慢、控制

較差，而且還會有暴衝、急停、左右

蛇行等危險駕駛行為。雖然我們無法

證明酒後駕車百分之百會發生肇事，

但根據所分析之實驗數據可以說明，

酒後駕車將提高肇事率，且當駕駛者

之酒精濃度越高時，其肇事率也就會

越高。 

2009 

交通安全政策

成效分析-酒後

駕車處罰之研

究 

蔡緒安 

(國立臺北大學) 

加重酒後駕車處罰政策實施後，以敘

述統計分析顯示，道路交通事故住院

人數減少 18 人，機率減少 0.01%，住

院天數增加 0.99 天，醫療費用增加

9,747.92 元。迴歸分析顯示，道路交

通事故住院機率減少，醫療費用增

加，但相較於政策實施前並不顯著。

代表在加重酒後駕車處罰政策實施

前後，道路交通事故住院機率和醫療

費用沒有顯著不同。另一方面住院天

數增加，並且相較於政策實施前有顯

著的不同，表示在加重酒後駕車處罰

政策實施後，道路交通事故住院天數

顯著地增加。而加重酒後駕車處罰政

策實施後，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和每萬

輛機動車輛死傷率減少，傷患的住院

天數和醫療費用增加，代表加重酒後

駕車處罰政策雖然具有一定的成效，

但是並沒有減少醫療資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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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美國酒駕成因

分析 

吳靜芝 

(國立中山大學) 

本文應用分量迴歸（quantile re-

gression）實證研究發現，要有效降

低酒後駕車致死率，應該因地制宜，

也就是針對不同地區的狀況採取不

同的政策措施，在低分量地區，所應

採取的方式應為有效減少酗酒者，因

此應加強戒酒教育、酒後駕車危害宣

導等；在中以及中高分量地區，應採

取研擬較嚴格的防治酒駕法令、加強

警察臨檢等；在高分量區，則應從小

培養守法觀念、法令宣導等方面著

手。 

2008 

※論犯罪行為

應罰性－以《刑

法》第 185 條之

3 為例 

依智麒 

(中國文化大學) 

本文以《刑法》第 185 條之 3 為例子，

說明應罰性是與可罰性概念完全的

不同，也引用了相關國家對於不能未

遂的理論看法來導引出犯罪行為應

罰性的存在可能性。跳脫出自限於

《刑法》範疇的本位思考，犯罪的行

為，只能被描述而不可能被法律創

造，法律所能創造的犯罪概念與其成

立要件，若目的非在對抗抑制犯罪行

為的過度衍生，也必定失去其充當維

持社會秩序的工具性格，然而支撐這

樣目的的力量應該就是應罰性，限縮

至《刑法》之中，則應為犯罪行為應

罰性。 

2003 

從政策執行面

分析酒醉駕車

處罰政策－兼

論刑罰化與除

罪化之探究 

徐志光 

(銘傳大學) 

研究發現，一方面酒駕行為有特定之

社經背景，刑罰政策確有不當之處；

刑罰化非抑制酒醉駕車行為的萬靈

丹，研究建議將來以「除罪化」配合

較嚴謹的「行政罰」來代替刑罰，同

時配套化的以其他政策管制及宣導

措施，才能正本清源；而另一方面，

在目前國民法治意識尚未健全之際，

「緩起訴制度」可做為除罪化前的替

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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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台灣酒後駕車

行為的探討與

分析 

趙家皓 

(輔仁大學) 

本文的分析我們可發現，透過實質酒

類價格的提高（酒類消費稅）以抑制

交通事故的發生，遠比採用嚴厲的法

令措施來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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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酒後駕車處罰相關

條文增（修）訂沿革 
法規異動

期日 

條文內容 

（構成要件） 
處罰 修正理由 

1968 年 1

月 24 日增

訂、同年 2

月 5 日公

布、同年 5

月 1 日施

行 

  

汽車駕駛人有左

列情形之一駕駛

汽車者 
處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罰鍰，並禁

止其駕駛；因而肇

事致人傷亡者，並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一、我國首度將酒後駕駛行為納入行政

法規規範。 

二、最初訂定時規範條文為該處罰條例

第 37 條。 

一、酒醉。 

二、患病。 

三、精神疲勞，意

識模糊。 

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前

項各款情事之一，

而不予禁止駕駛

者 

吊扣其汽車牌照 3

個月 

1975 年 7

月 11 日全

文修正、同

年 7 月 24

日公布、

1976 年 1

月 1 日施

行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 

處 300 元以上、600

元以下罰鍰，並禁

止其駕駛。因而肇

事致人重傷或死

亡者，並吊銷其駕

駛執照 

一、因該處罰條例條文增刪修訂，規範

由第 37 條變更為第 35 條。 

二、罰鍰金額提高 3倍。 

一、酒醉。 

二、患病。 

三、精神疲勞，意

識模糊。 

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前

項各款情形之一，

而不予禁止駕駛

者 

吊扣其汽車牌照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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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5

月 13 日全

文修正、同

年 5 月 21

日公布、

1987 年 7

月 1 日施

行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 

處 900 元 以 上

1,800 元以下罰

鍰，並禁止其駕

駛。因而肇事致人

重傷或死亡者，並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一、罰鍰金額較前次修正再提高 3 倍。 

二、刪除「精神疲勞，意識模糊」之不

確定法律概念，使構成要件限縮，

更臻明確。 

一、酒醉。 

二、患病。 

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前

項各款情形之一，

而不予禁止駕駛

者 

吊扣其汽車牌照 3

個月 

1996 年 12

月 31 日修

正 、 1997

年 1 月 22

日公布、

1997 年 6

月 1 日施

行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 
處新臺幣 6,000 元

以上 12,000 元以

下罰鍰，並當場禁

止其駕駛及吊扣

其駕駛執照 6 個

月。因而肇事致人

受傷者，並吊扣其

駕駛執照 1年；致

人重傷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核發 

一、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者對於交通

安全危害不下於酒醉駕車，爰增列

第 1項第 2款。 

二、酒後及吸食毒品迷幻藥駕車拒絕受

儀器檢定之行為，如不予處罰，將

無以落實取締，爰增列第 1 項第 3

款。 

三、世界各國對本條之違規行為均採重

罰予以遏阻，爰予提高罰鍰額度，

本條例第 67 條、第 86 條第 1 項條

文並配合予以修正。 

四、為切合實際，貨幣單位由銀元改為

新臺幣，並作換算。 

一、酒精濃度過

量。 

二、吸食毒品、迷

幻藥、麻醉藥

品及其相類

似之管制藥

品。 

三、拒絕接受為前

2 款測試之檢

定。 

四、患病足以影響

安全駕駛。 

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前

項第 1款、第 2 款

或第 4款情形，而

不予禁止駕駛者 

吊扣其汽車牌照 3

個月 



86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經測試檢定

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 

處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 60,000 以

下罰鍰，並當場禁

止其駕駛及吊扣

其駕駛執照一年。

因而肇事致人受

傷者，並吊扣其駕

駛執照二年；致人

重傷或死亡者，吊

銷其駕駛執照，並

不得再考領 

一、修正第 1項，提高罰鍰，以遏阻違

規。 

二、增列第 2項，明定汽車駕駛人違反

第1項規定，於駕駛執照吊扣期間，

再有第 1項情形者，再有第 1項情

形者，應加重其處罰，提高罰鍰並

吊銷駕駛執照。 

三、增列第 3項，明定汽車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1項第

1 款及第 2 款測試之檢定者，應移

請受委託機構對其強制實施檢測。 

四、第 2 項移列第 5 項，並作文字修

正。 

一、酒精濃度超過

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

幻藥、麻醉藥

品及其相類似

之管制藥品。 

 

汽車駕駛人經依

前項規定吊扣駕

駛執照，並於吊扣

期間再有前項情

形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吊銷其

駕駛執照；如肇事

致人重傷或死亡

者，吊銷其駕駛執

照，並不得再考領 

2001 年 1

月 2 日修

正、同年 1

月 17 日公

布、同年 6

月 1 日施

行 

 

汽車駕駛人拒絕

接受第 1項測試之

檢定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吊銷其

駕駛執照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肇事

無法實施第 1項測

試之檢定者  

由交通勤務警察

或依法令執行交

通稽查任務人員，

強制移由受委託

醫療或檢驗機構

對其實施血液或

其他檢體之採樣

及測試檢定 

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各款情形，而不

予禁止駕駛者 

吊扣其汽車牌照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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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6

月 7 日修

正、同年 7

月 3 日公

布、同年 9

月 1 日施

行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經測試檢定

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 

  

一、酒精濃度超過

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

幻藥、麻醉藥

品及其相類似

之管制藥品。 

處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 60,000 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

移置保管其車輛

及吊扣其駕駛執

照 1年；因而肇事

致人受傷者，並吊

扣其駕駛執照 2

年；致人重傷或死

亡者，吊銷其駕駛

執照，並不得再考

領 

一、第 1項中「禁止其駕駛」修正為「移

置保管其車輛」。 

二、第 1項及第 2項中「並吊銷」修正

為「並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及吊

銷」。 

三、增訂第 6項。 

 

汽車駕駛人經依

前項規定吊扣駕

駛執照，並於吊扣

期間再有前項情

形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其車輛及

吊銷其駕駛執照 

 

2002 年 6

月 7 日修

正、同年 7

月 3 日公

布、同年 9

月 1 日施

行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拒絕

接受第 1項測試之

檢定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其車輛及

吊銷其駕駛執照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肇事

無法實施第 1項測

試之檢定者 

由交通勤務警察

或依法令執行交

通稽查任務人員，

將其強制移由受

委託醫療或檢驗

機構對其實施血

液或其他檢體之

採樣及測試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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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各款情形，而不

予禁止駕駛者 

並吊扣其汽車牌

照 3個月 
 

 

第 1項至第 3項汽

車駕駛人之罰鍰，

不得依本條例第

65條第1項第3款

易處吊扣駕駛執

照，其逾 15日後仍

不繳納者（新增） 

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經測試檢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2005 年 12

月 9 日修

正、同年

12月28日

公布 

一、酒精濃度超過

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

幻藥、麻醉藥

品及其相類似

之管制藥品。 

處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 60,000 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車

及吊扣其駕駛執

照 1年；因而肇事

致人受傷者，並吊

扣其駕駛執照 2

年；致人重傷或死

亡者，吊銷其駕駛

執照，並不得再考

領 

 

 

汽車駕駛人駕駛

營業大客車有前

項應受吊扣情形

者(新增) 

吊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經依

第 1項規定吊扣駕

駛執照，並於吊扣

期間再有第 1項情

形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車及

吊銷其駕駛執照 

 



89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拒絕

接受第 1項測試之

檢定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車及

吊銷該駕駛執照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該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肇事

無法實施第 1項測

試之檢定者 

應由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

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將其強制移由

受委託醫療或檢

驗機構對其實施

血液或其他檢體

之採樣及測試檢

定 

 

2005 年 12

月 9 日修

正、同年

12月28日

公布 

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各款情形，而不

予禁止駕駛者 

依第 1項規定之罰

鍰處罰，並吊扣該

汽車牌照 3個月 

 

 

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第 3 項或第 4

項之情形，同時違

反刑事法律者 

經移置保管汽車

之領回，不受第 85

條之 2第 2項，應

同時檢附繳納罰

鍰收據之限制 

 

 

前項汽車駕駛人，

經裁判確定處以

罰金低於本條例

第 92 條第 3 項所

訂最低罰鍰基準

規定者 

應依本條例裁決

繳納不足最低罰

鍰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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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經測試檢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處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 60,000 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車

及吊扣其駕駛執

照 1年；因而肇事

致人受傷者，並吊

扣其駕駛執照 2

年；致人重傷或死

亡者，吊銷其駕駛

執照，並不得再考

領 

一、第 2 項條文：「汽車駕駛人駕駛營

業大客車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修正為「汽車

駕駛人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時，駕

駛營業大客車者，吊銷其駕駛執

照；因而肇事且附載有未滿 14 歲

之人者，按其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加

倍處分。」。 

二、第 8 項條文中「第 92 條第 3 項」

等文字，修正為「第 92 條第 4 項」。 

一、酒精濃度超過

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

幻藥、麻醉藥

品及其相類似

之管制藥品。 

2011 年 1

月 7 日修

正、同年 1

月 19 日公

布、同年 2

月 15 日施

行 

汽車駕駛人有前

項應受吊扣情形

時，駕駛營業大客

車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因而肇事且附載

有未滿 14 歲之人

者 

按其吊扣駕駛執

照期間加倍處分 
 

汽車駕駛人經依

第 1項規定吊扣駕

駛執照，並於吊扣

期間再有第 1項情

形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車及

吊銷其駕駛執照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拒絕

接受第 1項測試之

檢定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車及

吊銷該駕駛執照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該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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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肇事

無法實施第 1項測

試之檢定者 

應由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

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將其強制移由

受委託醫療或檢

驗機構對其實施

血液或其他檢體

之採樣及測試檢

定 

 

 

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各款情形，而不

予禁止駕駛者 

依第 1項規定之罰

鍰處罰，並吊扣該

汽車牌照 3個月 

 

 

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第 3 項或第 4

項之情形，同時違

反刑事法律者 

經移置保管汽車

之領回，不受第 85

條之 2第 2項，應

同時檢附繳納罰

鍰收據之限制 

 

 

前項汽車駕駛人，

經裁判確定處以

罰金低於本條例

第 92 條第 4 項所

訂最低罰鍰基準

規定者 

應依本條例裁決

繳納不足最低罰

鍰之部分 

 

2012 年 5

月 8 日修

正、同年 5

月 30 日公

布、同年

10月15日

施行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經測試檢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處新臺幣 15,000

千元以上 60,000

元以下罰鍰，並當

場移置保管該汽

車及吊扣其駕駛

執照 1年；附載未

滿 12 歲兒童或因

而肇事致人受傷

者，並吊扣其駕駛

執照 2年；致人重

傷或死亡者，吊銷

其駕駛執照，並不

得再考領 

一、原條文第 2項後段其係為保護未滿

14 歲之人而設，惟其條件限制在肇

事的情況下，完全不足以保護。為

保護兒童，且配合兒童定義，將其

改列第 1項，只要有酒醉、吸毒等

情況下又附載未滿 12 歲兒童，即

加倍吊扣其駕駛執照期間。 

二、第 2項配合第 1項之修正，酌作文

字修正。其餘不予修正，維持原條

文。 

一、酒精濃度超過

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

幻藥、麻醉藥

品及其相類似

之管制藥品。 



92 
 

 

汽車駕駛人有前

項應受吊扣情形

時，駕駛營業大客

車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因而肇事且附載

有未滿 12 歲兒童

之人者 

按其吊扣駕駛執

照期間加倍處分 
 

 

汽車駕駛人經依

第 1項規定吊扣駕

駛執照，並於吊扣

期間再有第 1項情

形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車及

吊銷其駕駛執照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2012 年 5

月 8 日修

正、同年 5

月 30 日公

布、同年

10月15日

施行 

汽車駕駛人拒絕

接受第 1項測試之

檢定者 

處新臺幣 6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車及

吊銷該駕駛執照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該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肇事

無法實施第 1項測

試之檢定者 

應由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

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將其強制移由

受委託醫療或檢

驗機構對其實施

血液或其他檢體

之採樣及測試檢

定 

 

 

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各款情形，而不

予禁止駕駛者 

依第 1項規定之罰

鍰處罰，並吊扣該

汽車牌照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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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第 3 項或第 4

項之情形，同時違

反刑事法律者 

經移置保管汽車

之領回，不受第 85

條之 2第 2項，應

同時檢附繳納罰

鍰收據之限制 

 

 

前項汽車駕駛人，

經裁判確定處以

罰金低於本條例

第 92 條第 4 項所

訂最低罰鍰基準

規定者 

應依本條例裁決

繳納不足最低罰

鍰之部分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經測試檢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處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 90,000 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車

及吊扣其駕駛執

照一年；附載未滿

十二歲兒童或因

而肇事致人受傷

者，並吊扣其駕駛

執照二年；致人重

傷或死亡者，吊銷

其駕駛執照，並不

得再考領 

一、鑑於近年酒後駕車肇事死亡人數有

逐年攀升之勢，已居肇事原因之首，

另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 2011 百

年酒後駕車肇事致人死亡人數高達

439 人，較 2010 年增加 20 人，且

近期仍接連發生酒醉駕車肇事致人

死傷之嚴重事故，已凝聚社會各界

對防制酒後駕車之高度共識，考量

酒後違規駕車係屬影響道路交通安

全或重大危害交通秩序之違規行

為，為遏止該類危險行為，爰參酌

本條例第 43 條第 3 項對在道路上

競駛、競技等危險駕駛行為，處最

高罰鍰 90,000 元之規定，修正第 1

項規定罰鍰上限，由 60,000 元提高

至本條例最高之罰鍰 90,000 元，下

限仍維持現行規定。 

 

2013 年 1

月 14 日修

正、同年 1

月 30 日公

布、同年 3

月 1 日施

行（政策重

大變動時

點） 

一、酒精濃度超過

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

幻藥、麻醉藥

品及其相類似

之管制藥品。 

 

汽車駕駛人有前

項應受吊扣情形

時，駕駛營業大客

車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二、為遏止汽車駕駛人心存僥倖及酒後

違規駕車不當行為，現行對於汽車

駕駛人違反第1項規定受吊扣駕駛

執照處罰，在吊扣期間再有第 1 項

情形者，其罰鍰即依最高額處罰，

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

駕駛執照，惟參照交通部公路總局

統計分析，酒後違規駕車再犯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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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肇事且附載

有未滿 12 歲兒童

之人者 

按其吊扣駕駛執

照期間加倍處分 

車達 31%，為達有效嚇阻汽駕駛人

心存僥倖屢次再犯，爰修正第 3 項

規定汽車駕駛人5年內違反第1項

規定 2次以上者，依最高罰鍰額處

罰。 

 

汽車駕駛人於 5年

內違反第 1項規定

2 次以上者 

處新臺幣 9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車及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三、為防制遏阻酒後違規駕車，執行酒

精濃度測試已為重點執法勤務，惟

實務屢有酒後駕車之駕駛人拒絕

停車接受稽查之情形，為有效防杜

駕駛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強行闖

越危及執法人員安全，爰修正第 4

項，並配合第 1項修正，將罰鍰修

正為 90,000 元，另同時施以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 

四、其他各項未修正。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2013 年 1

月 14 日修

正、同年 1

月 30 日公

布、同年 3

月 1 日施

行（政策重

大變動時

點）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行經警察機

關設有告示執行

第 1項測試檢定之

處所，不依指示停

車接受稽查，或拒

絕接受第 1項測試

之檢定者 

處新臺幣 90,000

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車、吊

銷該駕駛執照及

施以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 

 
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吊銷該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肇事

拒絕接受或肇事

無法實施第 1項測

試之檢定者 

應由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

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將其強制移由

受委託醫療或檢

驗機構對其實施

血液或其他檢體

之採樣及測試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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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所有人，明知

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各款情形，而不

予禁止駕駛者 

依第 1項規定之罰

鍰處罰，並吊扣該

汽車牌照 3個月 

 

 

汽車駕駛人有第 1

項、第 3 項或第 4

項之情形，同時違

反刑事法律者 

經移置保管汽車

之領回，不受第 85

條之 2第 2項，應

同時檢附繳納罰

鍰收據之限制 

 

 

前項汽車駕駛人，

經裁判確定處以

罰金低於本條例

第 92 條第 4 項所

訂最低罰鍰基準

規定者 

應依本條例裁決

繳納不足最低罰

鍰之部分 

 

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lis.ly.gov.tw/lgcgi/lglaw）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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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酒後駕車相關條文增（修）訂沿革 

法規異動期日 
條文內容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補充法規） 
函文號 

 

第 125 條 

  汽車駕駛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

車。 

  一、連續駕駛超過 8小時。 

  二、酒醉、患病、精神疲勞、意識糢糊。 

  三、赤足或穿木屐、拖鞋。 

 

1968 年 4 月 5 日

訂頒 

第 142 條 

  因左列各款情事之一以致肇事者。為汽車所

有人或管理人或駕駛人之責任： 

  一、載運旅客超過規定人數者。 

  二、載運貨物逾重逾量或超過規定之高度、

寬度、長度、未經領證或未依規定路線、

時間行駛，或未懸掛危險標識者。 

  三、貨物裝載不當或客貨同載一車，超過規

定限制或不依規定裝載者。 

  四、裝運爆炸品、易燃品或其他危險物品，

未依規定路線、時間行駛，或未懸掛危

險標識，或與其他貨物混載未經安全處

理者。 

  五、無照駕駛或所領執照與所駕車類不符

者。 

  六、駕駛人酒醉、患病、精神疲勞、意識糢

糊、或超過駕駛工作時間，仍駕駛者。 

 

中華民國 57 年 4 月 5 日

交 通 部 交 參 字 第

570410251 號、內政部臺

內警字第 269528 號令會

銜訂定發布 

 

第 159 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駕駛或推拉車

輛： 

  一、患有妨害作業之疾病者。 

  二、智能或體力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

之控制者。 

  三、精神失常者。 

  四、因飲酒或服用藥物不能對所駕車輛

為正常之控制者。 

  五、營業車輛之駕駛人或職業駕駛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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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未滿 18 歲或 60 歲以上者。 

1981 年 12 月 31

日修正、1982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 114 條 

汽車駕駛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 

一、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者。 

二、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份超過每公

升 0.25 毫克以上者。 

三、患病、精神疲勞、意識模糊，影響安全

駕駛者。 

四、赤足或穿著木屐，或僅酌背心內褲者。 

五、營業客車駕駛人未依規定穿著制服者。 

六、營業小客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領

執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而未隨車攜

帶者。 

中華民國70年12月31日

交通部交路（70）字第

29543 號、內政部（70）臺

內警字第 63192 號令會銜

修正發布第2條、第53條、

第 60 條、第 61 條、第 64

條、第 66 條條文，民國 71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 120 條 

  慢車駕駛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駕

駛或推拉車輛： 

  一、患有妨害作業之疾病者。 

  二、智能或體力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

之控制者。 

  三、精神失常者。 

  四、因飲酒或服用藥物不能對所駕車輛

為正常之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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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6月 15日

修正 

第 114 條 

  汽車駕駛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

車： 

  一、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者。 

  二、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份超過每

公升 0.25 毫克以上者。 

  三、患病影響安全駕駛者。 

  四、營業客車駕駛人未依規定穿著制服

者。 

  五、營業小客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

領執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而未依

規定放置車內指定之插座者。 

中華民國 76 年 6 月 15 日

交通部交路發字第 7612

號、內政部臺內警字第

511336 號令會銜修正發

布 

1997 年 11 月 22

日修正 

第 114 條 

汽車駕駛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 

  一、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者。 

  二、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成份超過每

公升 0.25 毫克以上者。 

  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

類似管制藥品者。 

  四、患病影響安全駕駛者。 

  五、營業小客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

領執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而未依

規定放置車內指定之插座者。 

中華民國86年11月22日

交通部（86）交路發字第

8679 號令、內政部（86）

台內警字第 8670670 號令

會銜修正發布第 2、9、14、

20、37、39、42、44、50、

55、64、66、71、73、75～

78、84、88～90、100、112、

114、134、142 條條文 

2000 年 2 月 1 日

修正 

第 114 條 

汽車駕駛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 

一、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者。 

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超過 0.05%以上者。 

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

似管制藥品者。 

四、患病影響安全駕駛者。 

五、營業小客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領

執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而未依規定

放置車內指定之插座者。 

中華民國 89 年 2 月 1 日

交通部（89）交路發字第

8902 號令、內政部（89）

台內警字第 8980137 號

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32、

42、60、114 條條文及第 16

條之附件一第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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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6月 30日

修正施行 

第 114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

車： 

  一、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 

  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 0.05%以上。 

  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

類似管制藥品。 

  四、患病影響安全駕駛。 

  五、計程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領執

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而未依規定

放置車內指定之插座。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30 日

交 通 部 交 路 字 第

0950085038 號令、內政部

台內警字第 0950870865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16、

23、24、24-1、39、39-1、

42、44、45、50、52、55、

60、61-1、75、77、78、83、

89、90、93～99、101～103、

105、106、110、112～114、

123～125、134、137、141、

142 條條文；增訂第 23-1、

83-1 條條文；刪除第 121、

145 條條文；並自 95 年 7

月 1 日施行 

2007 年 2 月 1 日

修正施行 

第 120 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駕

駛或推拉車輛： 

  一、患有妨害作業之疾病者。 

  二、智能或體力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

之控制者。 

  三、精神失常者。 

  四、因飲酒或服用藥物不能對所駕車輛

為正常之控制者。 

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1 日

交 通 部 交 路 字 第

0960085003 號令、內政部

台內警字第 0960870157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38、

39、39-1、42、44、61、61-

1、77、95、100、102、104、

108、111、119、120、128

～130、135、136、140、

142、143 條條文；增訂第

83-2 條條文；並自 96 年 2

月 1 日施行 

2008 年 4月 14日

修正、同月 15 日

施行 

第 120 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駕

駛或推拉車輛： 

  一、患有妨害作業之疾病。 

  二、心智缺陷或體力不能對所駕車輛為

正常之控制。 

  三、精神失常。 

  四、因飲酒、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

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品，或服用藥物

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之控制。 

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14 日

交 通 部 交 路 字 第

0970085017 號令、內政部

臺內警字第 0970870418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6、

84、115、115-1、119、120、

122、125、126、128、131

條條文；增訂 124-1 條條

文；刪除第 117、118 條條

文；並自 97 年 4 月 15 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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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12

日修正、同月 15

日施行（政策重大

變動時點） 

第 114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

車： 

  一、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 

  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 0.05%。 

  三、自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未

領有駕駛執照、初次領有駕駛執照

未滿 2 年之駕駛人或職業駕駛人駕

駛車輛時，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

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

0.03%。 

  四、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

類似管制藥品。 

  五、患病影響安全駕駛。 

  六、計程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領執

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而未依規定

放置車內指定之插座。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 交 通 部 交 路 字 第

10150149005 號令、內政

部 台 內 警 字 第

1010872170 號令會銜修

正發布第 2、3、11、14、

16、16-1、17-1、20、23-

1、38、39-2、39-3、44、

45、52、53、60～64、65、

66、77、84、88、90、99、

99-1、104、114、131 條

條文及第 23 條條文之附

件十五、第 39 條附件七；

並自 101 年 10 月 15 日施

行 

2012 年 12 月 22

日修正施行 

第 126 條 

  慢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

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

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慢車行駛，不得爭先、爭道、並行競駛或

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 

  慢車超車時，應在慢車道可容超越前車

之處，沿前車左邊超越，再駛入原行路線。 

  第 2 項所稱之其他危險方式駕駛，如包

括因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超過第 114 條

第 2 款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

醉藥品或其相類 

似管制藥品，或服用藥物不能對所駕車輛

為正常控制等之駕駛行為。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2

日 交 通 部 交 路 字 第

10150179921 號令、內政

部 台 內 警 字 第

1010872770 號令會銜修

正發布第 8、14、52、120、

124、125、126、130 條條

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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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月 11日

修正、同月 13 日

施行（政策重大變

動時點） 

第 114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

車： 

  一、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 

  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

液中酒精濃度達 0.03%以上。 

  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

類似管制藥品。 

  四、患病影響安全駕駛。 

  五、計程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領執

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而未依規定

放置車內指定之插座。 

中華民國102年6月11日

交 通 部 交 路 字 第

10250079561 號令、內政

部 台 內 警 字 第

1020872094 號令會銜修

正發布第 30、52、75-1、

114條條文及第23條條文

之附件十五；並自中華民

國 102 年 6 月 13 日施行 

2014 年 3月 27日

修正、同月3月 31

日施行（政策重大

變動時點） 

第 120 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駕

駛或推拉車輛： 

  一、患有妨害作業之疾病。 

  二、心智缺陷或體力不能對所駕車輛為

正常之控制。 

  三、精神失常。 

  四、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

液中酒精濃度達 0.03%以上。 

  慢車行駛於道路時，駕駛人不得以手持

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

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

駕駛安全之行為。 

中華民國103年3月27日

交 通 部 交 路 字 第

10350031135 號令、內政

部 台 內 警 字 第

1030870711 號令會銜修

正發布第 90、91、94、120、

124-1、126、128 條條文；

並自 103 年 3 月 31 日施

行 

資料來源：MDIVS 監理法規檢索系統（https://www.mvdis.gov.tw）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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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增（修）訂沿革 

法規異動

期日 

條文內容 

（構成要件） 
處罰 修正理由 

1999 年 3

月 30 日增

訂、同年 4

月 21 日公

布 

服用毒品、麻醉藥

品、酒類或其他相

類之物，不能安全

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駕駛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三萬

元以下罰金 

一、新增將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納入

刑罰處罰範圍。 

二、為維護交通安全，增設服用酒類或

其他相類之物過量致意識模糊駕

駛交通工具之處罰規定，以防止交

通事故之發生。 

2007 年 12

月 18 日修

正 、 2008

年1月2日

公布 

服用毒品、麻醉藥

品、酒類或其他相

類之物，不能安全

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駕駛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十五萬元以

下罰金 

有關罰則內併科罰金金額上限，由

「三萬元」提高為「十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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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8 日修

正、同月

30 日 公

布、同年

12 月 2 日

施行（政策

重大變動

時點） 

服用毒品、麻醉藥

品、酒類或其他相

類之物，不能安全

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駕駛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 

一、按原《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規定酒駕行為之處罰為，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

元下罰金，若因而致人死傷，則另

依過失殺人或傷害罪處罰，惟其法

定刑度分別僅一年以下或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顯係過輕，難收遏阻

之效，爰先將《刑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有期徒刑一

年以下之法定刑度提高為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 

二、增訂第二項。查有關公共危險罪章

之相關規定，除有處罰行為外，若

有因而致人於死或致人於傷，均訂

有相關加重處罰之規定，次查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有

關酒醉駕車之處罰規定，除對行為

人課以罰鍰外，若因而肇事致人受

傷或死亡，亦另訂有較重之處分規

定，爰參考《刑法》公共危險罪章

相關規定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對於酒駕行為之處罰方式，增

訂因酒駕行為而致人於死或重傷，

分別處以較高刑責之規定。又酒駕

肇事行為，屬當事人得事前預防，

故雖屬過失，但仍不得藉此規避刑

事處罰，考量罪刑衡平原則，爰參

酌《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

業務過失致死罪，以及同法第二百

七十七條普通傷害罪之處罰法定

刑度，增訂因酒駕行為而致人於死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以期有效遏阻酒駕行

為，維護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安

全。 

三、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

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

因而致人於死者

（增訂） 

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增訂） 
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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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

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

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

命、身體法益。原依數罪併罰處理

之結果，似不足以彰顯酒駕肇事致

人於死或重傷之惡性。外國立法例

不乏對酒駕肇事致人於死傷行為

獨立規範構成要件之情形；如日

本、香港、科索沃等。故增訂第二

項加重結果犯之刑罰有其必要性。 

2013 年 5

月 31 日修

正、同年 6

月 11 日公

布、同月

13 日施行

（政策重

大變動時

點） 

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二十

萬元以下罰金 

一、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

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

原條文第一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

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

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

事件發生。 

二、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

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

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

罪，爰增訂第二款。 

三、修正原條文第二項就加重結果犯之

處罰，提高刑度，以保障合法用路

人之生命身體安全。 

一、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零

點二五毫克或血

液中酒精濃度達

百分之零點零五

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

其他情事足認服

用酒類或其他相

類之物，致不能安

全駕駛。（增訂） 

三、服用毒品、麻

醉藥品或其他相

類之物，致不能安

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lis.ly.gov.tw/lgcgi/lglaw）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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